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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規
則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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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章
總
綱

論
照
手
續

尬
築
時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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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設
備

罰
圳

取
締
危
險
建
築
物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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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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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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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自

地
區
做
法

牆
自
身
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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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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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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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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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及
雜
項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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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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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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亂
﹒
設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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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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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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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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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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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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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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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
防
來
設
備

旅
館
公
寓
醫
院
校
舍
等
拉
築
物

戲
院
影
戲
院
及
其
他
公
眾
集
合
場
所
等
建
築
物

質
棧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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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
度
辦
事
處
所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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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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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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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手照靖

填
詣
照
單

營
造
就
闖

第
一
條

第
三
條

第
三
條

第
四
條
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三
月
十
一
日
修
正
公
布

上
海
市
建
築
規
則

第
一
章
總
綱

凡
在
本
市
區
域
內
，
起
造p
攻
造
p

修
理
，
拆
卸
公
私
建
築
物
，
本
現

則
均
適
用
之
。

本
市
區
域
內
民
兮
峰
、
海
渠
等
設
備
，
你
未
規
創
之
處
，
待
由
工
務
局

酌
量
情
形
，
暫
予
適
用
水
規
划
之
一
部
份
。

A
M諦
照
手
績

凡
起
造
，
攻
造
，
修
理
，
拆
卻
時
也
築
物
。
均
應
向
工
務
局
領
取
詣
服
埠

，
逐
項
填
明
，
簽
字
，
蓋
章
，
連
同
應
繳
國
使
p

是
送
工
務
局
，
請
領

說
服
;
絡
工
務
局
審
查
，
核
准
給
照
後
，
方
科
勤
工
。

凡
具
有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F

均
應
於
興
工
二
十
日
前
p

向
工
務
局
請
領

營
造
就
照•• 

1 



續手照請

計
算
書

國

第
五
條

樣

第
六
條

(
申
)
起
造
新
建
築
物
。

(
乙
)
棲
房
、
平
房
拆
修
，
或
投
火
機
過
高
度
之
令
，
而
須
重
行
接
造
者
。

(
丙
)
攻
造
或
莫
動
布
關
載
重
部
份
右
。

凡
請
領
伶
造
軌
照
，
須
隨
口
去
崗
樣
兩
份
，
地
盤
國
五
份
;
如
遇
重
要
工

程
p

須
附
是
計
算
書
一
命
。

圓
樣
及
計
算
書
肉
文
字
，
除
教
目
字
外p
概
用
中
文
書
寫
(
中
西
文
並

刑
者
聽
)
，
並
須
備
載
左
列
各
事
項•• 

(
甲
)
地
形
國1
須
載
明
四
面
路
名
、
營
造
地
址
及
方
向
。

(
乙
)
地
盤
崗
，
須
載
明
基
地
之
間
至
、
丈
尺
、
故
分
、
方
向
與
營
造
部

份
之
深
、
寬
p

現
有
街
道
寬
度
及
時
鄰
房
屋
凹
凸
形
式
;
業
主
所

有
呆
地
之
間
商
界
線
，
誰
叫
以
用
紅
線
標
明
。
該
關
所
用
比
例
尺

p

不
待
小
於
五
百
分
之
一
。

(
兩
)
建
築
物
之
正
面
、
側
面
、
平
面
、
極
面
、
犀
面
及
剖
面
圖
，
其
所 2 



續手照請

給寬
正
國
樣

1

、

F5. ""“ 

第
七
條

第
入
條

用
之
比
例
尺
，
不
特
小
於
一
百
分
之
一
。

(
丁
)
建
築
物
各
部
之
尺
寸
、
構
造
、
用
途
及
材
料
。

(
戊
)
連
築
物
內
部
之
地
面
p

商
品
路
面
或
人
行
道
之
尺
寸
。

(
己
)
各
聞
所
肘
之
比
例
尺
。

(
庚
)
新
舊
溝
渠
與
陰
井
之
地
位
、
大
小
及
山
水
方
向
電

(
辛
)
慕
地
之
道
契
或
方
向
早
械
敬
。

(
王
)
設
計
有
之
姓
名
及
開
業
號
歇
，

(
癸
)
其
他
各
項
國
樣
說
明
之
足
以
便
利
審
查
之
川
淆
。

凡
國
樣
審
查
合
格
後
，
由
工
務
局
通
知
傾
照
入
至
局
領
取
報
照

p

掙
脫
缺

問
國
樣
一
份
。
此
項
園
樣
灰
軌
照p
必
須
懸
掛
工
作
地
點
，
以
便
隨
時

派
員
稽
查
。

凡
已
經
核
准
圖
樣
L
i
J
所
載
明
之
尺
寸
、
結
構
、
肘
途
、
材
料
，
須
完
全

遵
守
，
不
符
任
意
更
動
;
其
必
須
更
正
看
，
請
照
人
應
另
行
給
呈
岡
絞

8 



總手照請

能
理
軌
服

韓
項
就
照

第
九
條

第
一
0
條

兩
份
(
更
正
處
肘
紅
色
表
明V
P
填
寫
更
正
國
樣
請
照
埠
，
註
明
原
給
說

服
號
歇
，
口
玉
由
工
務
局
得
核
合
糕
，
將
更
正
因
樣
發
還
請
m
m入
一
後
，
此

項
更
正
部
份
，
始
准
勤
工
。

粉
刷
油
漆
門
面
，
翻
修
屋
函
，
及
他
種
侈
埋
之
不
屬
於
佮
造
範
聞
者
，

應
於
興
工
五
H

前
，
向
工
務
局
請
個
修
理
就
照
，
位
屋
內
粉
刺
油
漆
，

及
修
漏
屋
面
p

件
兔
論
照
。

搭
載
做
棚
，
編
築
包
棚
，
一
位
填
況
，
築
駁
等
之
不
屬
於
修
理
成
倍
造
範

闊
右
，
應
向
工
務
局
詣
幟
雜
項
誠
服
。
上
項
工
程
有
關
公
路
、
河
道
扎
扎

交
通
行
。
應
是
送
地
形
圖
從
地
盤
固
兩
份
。
以
便
審
核
。

拼
蓋
偏
時
採
棚
等
類
，
均
須
斟
酌
地
位
，
不
結
遮
蔽
路
燈
，
或
妨
礙
交

通
，
並
脈
遵
照
限
期
拆
除
。

格
說
涼
棚
時
期
，
規
定
自
五
月
起
，
至
九
月
止
，
逾
期
一
律
拆
除
。

在
捷
總
人
行
道
之
公
路
，
除I
務
局
特
許
外
，
不
借
沿
路
俗
蓋
涼
棚
。

4 



總手照請

a
f
p
H
H
V
K叫“
l

hcksfyw 
此
間
接
納

間
…
費
城

第
二
條

第
一
二
條

第
一
三
條

其
沿
公
路
之
涼
棚
，
不
待
站
山
圳
人
行
道
側
石
以
外
p

並
胎
一
-
一
面
露
宰
一

3

或
用
捲
鐘
。

張
蓋
布
達
、
蘆
簾
p

件
兔
詰
服
。

凡
拆
卸
你
也
築
物
，
應
於mm〈1
-
H
-
H
H

前
，
向
工
務
局
請
領
拆
卸
誠
服
。

軌
照
核
准
使
小
缸
，
肉
，
延
不
興1
，
或
所
傾
軌
照
過
期
，
未
郎
展
期
右

，
該
項
軌
照
，
即
行
作
廢
。

領
取
報
照
時

p

憔
先
進
章
繳
費
如
左•• 

(
一v
工
程
估
價
軒
一
那
椒
刊
，
一
城
辦
軒
航
加
收
洋
一
一
兀
半

(
二
)
舊
式
平
房
五
間
內
收
照
費
徉
三
一
兀
五
開
外
每
間
加
收
浮
半
兀

(
一
三
)
房
屋
修
理
王
間
肉
收
照
贊
徉
}
一
兀
五
間
外
每
間
加
收
洋
三
角

(
四
)
澈
腿
一
封
﹒
師

(
五
)
粉
刷
油
漆
們
商

企
A
O雜
項

每
間
收
照
贊
祥
一
一
兀

每
給
親
照
一
張
收
照
費
洋
一
一
兀

圍
牆
木
駁
行
包
木
包
料
房
蔣
棚
廣
告
牌
等
每
給
靴
照
一
稅

收
照
費
洋
一
一
一
兀
紋
棚
及
掠
棚
軌
照
收
照
費
洋
一
一
兀
惟
沿
路

涼
棚
每
平
方
瓜
的
尺
收
照
費
游
五
角
其
不
滿
一
平
方
公
尺
者

們
以
一
平
方
公
尺
論

5 



任責之時樂迷

椒

R 

賽n也
企元
1、z

q勻

外

w 

Y
J
A

巾
叫
司
已
-

2

←
E

啊
，

你
卅
一
五
條

{毛

m卅
一
六
條

每
給
軌
昭
之
甘
稅
收
照
費
洋
一
元

(
七
)
填
泥

(
人v
更
改
核
准
圓
校

(
九
)
就
照
展
期

(
十
)
拆
卸
軌
照

(
十
一
)
請
一
本
路
線
崗

凡
但
造
廠
房
，
用
以
裝
設
機
接
或
製
造
危
險
與
有
毒
物
品
者
，
其
地
仿

照
先
經
工
務
局
核
准
，
方
特
請
照
營
造
。

工
務
局
對
於
新
建
築
物
之
外
觀
，
特
參
酌
鄰
近
狀
呀
，
加
以
相
結
裁

制
，
以
求
不
礙
觀
膽
。

A
M建
築
時
之
責
任
及
設
備

主
絡
局
核
准
，
發
給
就
照
，
不
能
解
除
或
減
輕
匠
目
及
業
主
對
於
進
行
工

作
時
，
發
生
危
毆
p

傷
害
人
畜
應
負
之
責
任
p

並
.
小
符
視
為
產
業
所
布

權
之
扭
扭
明
。

6 

免
費
何
新
添
工
程
過
于
一
兀
者
每
于
一
兀
收
費
洋
一
一
兀
半
放
另

給
營
造
親
照

免
費

免
費

每
戶
收
費
浮
一
一
兀



任責之時樂聲墊

路

線

時時
提
竹
芭

關工

鐘
內

JJt 

第
一
七
條

界

第
一
八
條

第
一
九
條

稱

第
二
0
條

第
二
一
條

凡
起
築
物
各
部
p

除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均
須
遵
照
路
線
營
造
或
收
讓
，
不

准
凸
出
。

工
務
局
所
訂
路
界
，
不
斜
拉
自
移
動
。

接
通
公
構
及
修
理
人
行
道F均
應
由
學
一
本
主
貼
費

p

請
1
務
局
辦
理
，
不

待
自
行
勤
工
。

凡
囚
修
造
房
屋
或
他
視
連
築
物
，
損
壞
路
商
投
公
共
是
築
物
者

p

均
應

報
論
工
務
局
修
復
，
自
鼓
業
主
繳
償
工
贅
。

修
造
銬
築
物
時
，
所
布
拆
卸
舊
犀
及
格
鷹
架
，
閻
竹
包
，
蓋
料
房
等
，

如
已
傾
布
營
造
或
修
理
執
照
者
，
毋
庸
另
行
請
照
;
如
佔
用
合
峰
，
不

符
過
0
.
七
五
公
尺
，
並
隱
情
蔽
妥
當
，
勿
使
物
料
墜
入
公
路
，
妨
害

行
入
安
全
，
於
完
工
或
軌
照
滿
期
日
，
應
郎
拆
除
。

竹
位
外
不
准
堆
積
物
料
，
致
礙
交
通
。

工
場
內
應
設
廚
房
、
坑
廁
，
隨
時
收
拾
清
潔
，
以
便
工
入
使
用
;
一
俟

7 



何:責之時欒建

'ìl~ 
1h 
~T: 

1'1王

他
正
主

E
L
F
-
-
t

胡
作
尤
叫
‘

改
換
川
狀

型是"
缸
吋
川
川
吋
也
叫

n
r
L

A
讀
們
訂
叭
"
“
軍
學
』
』

第
二
三
條

第
二
一
九
條

第
三
四
條

拘

第
二
五
條

Y
I
A

」
F」
、
ζ
e

A
H月
二

J
/
糾
糾

土
程
完
竣
'
的
行
拆
除
。

領
阿
稜
F

施
行
排
灰
線
p

砌
將
帥•• 

紮
州
骨
等
工
作
，
及
全
部
工
程
完

竣
峙
，
均
撫
分
別
檢
其
原
給
報
告
單
p

於
一
日-
H前
報
告
γ
一
務
肘
，
治
求

驗
勘
P
I
務
肘
驗
勘
役
，
郊
的
代
現
佔
礙
的
仰
線

F

或
違
反
木
規
划
情
一
事P

I
務
叫
你
隨
時
勒
令
拆
除
一
史
正
。

工
程
完
竣
終
p

所
有
雜
料
、
心
也
吸
、
泥
土
等
，
應
一
律
搬
除
清
楚
，
不

符
堆
置
工
場
內
外
。

必
築
物
攻
換
川
途
時
(
如
以
住
房
攻
設
旅
館
、
遊
戲
場
或
製
造
廠
等
)
p

應
先
前
I
務
局
塘
查
，
經
核
准
後
，
始
件
遷
入
使
川
。

工
務
一
一
冊
資
助
員
p

符
隨
時
滋
證
到
工
作
地
點
，
資
助
工
程
，
業
主
或
民

目

p

應
予
以
稽
查
上
乏
各
種
便
利
。

A
M說
則

凡
違
犯
第
三
條
規
定
，
位
白
無
間
助
于
一
者
，
除
勒
令
補
照
外
，
處
以
與

8 



物築建險危

迷
U
M尬
地
朮

取
締
辦
法

第
二
七
條

第
二
人
條

照
費
岡
數
之
罰
款
;
但
捕
制
位
造
軌
照
看
，
罰
款
小
件
過
二
十
元
，
椅

領
修
理
或
雜
項
就
照
看
，
罰
款
不
符
過
五
元
。

工
程
越
出
原
給
就
照
範
聞
者p
設
項
工
程
，
以
無
照
勤
工
論
。

凡
遠
犯
本
規
則
各
項
規
定
，
經
γ
一
務
肘
書
面
通
知
梭
，
不
依
限
道
辦

者
，
逾
限
一
日
p

罰
洋
二
一
兀-3
除
叫
隨
時
弔
間
或
弔
銷
其
就
照
外
，
其

違
犯
本
規
川
部
份
p

件
勒
令
拆
除
，
或
由
一
土
務
局
派
工
代
為
拆
除
。

A
M取
締
危
險
建
築
物

凡
控
築
物
之
一
部
份
或
全
部
，
布
就
敗
危
險
情
形
，
經
I
務
吋
杏
一
勘p

熱
氣
將
危
尺
公
眾
或
居
住
人
之
的
交
入
王
者
，
一
!
一
務
同
仿
照
心
情
開
辦
法
，
通

知
業
土
，
限
期
間
辦
;
進
有
由
工
務
局
強
制
輛
行
，
所
宿
費
肘
，
仍
向

業
主
迫
緻
o

(
甲
)
園
築
籬
位
，
山
川
無
房
屋
-
P
臨
時
設
法
支
撐
，
以
防
不
測
。

(
L
)危
險
部
份
，
你
搏
一
修
呵
者
;
限
期
修
理
;
不
喝
修
理
者
，
限
制
刑
拆



物築建險危

的

1ê 

1.ALht YH
••

jAh 

nHV' 
&
拉
C

凡
工
務
周
派
員
檢
杏
一
危
險
尬
築
物
，
任
何
人
等
，
不
符
加
以
阻
撓
。

10 



度高築建

L
H川
何
一
明
峙

，
4
b
s
A

叫
，

1

，
土

4

L立之木
歸中1:

N 載
!"J電

皮之磚

月~ {]Î~J' 
!可tfr
R」拘j

的
王
一0
條

的
一
立
一
條

們
一
-
一
三
條 第

二
章

通

貝。

A
M建
築
高
度

沿
公
將
乏
必
築
物
，
其
白
皮
不
符
超
過
接
路
寬
皮
之
一
倍
小
(
郎

w
m之

寬
度
與
控
築
物
乏
高
皮
為
一
與
一
﹒
五
乏
比
)
。

高
度
逾
上
項
規
定
時
p

憔
將
上
層
尬
築
-
p依
一
與
一
﹒
五
之
比
例p
還

層
收
逛
。

轉
角
處
之
必
築
物
P

其
沿
狹
路
方
面
之
必
築
高
度
-
7特以
較
覓
之
公
路

為
標
進-
P

其
門
面
長
皮
付
與
沿
較
寬
公
路
門
面
相
等
;
惟
不
符
超
過
二

十
公
尺
。

用
木
材
載
重
之
舊
式
房
屋
p

一
俏
皮
不
符
過
十
一
公
尺
，
並
不
符
浩
一
凹
辯

樓

11 

四
周
用
時
將
貨
砌
之
房
犀
p

其
內
部
之
控
築
材
料p
不
足
以
防
火
有
F



積面築建

防
火
材
叫

建
築
U
U
M
凡

高
陀
蠢
妝

二
惜
以
上

借
以
F

.‘ .. 
'
，
.
‘
‘
‘

-
P

』
•• 

、

仔
三
-
子
的
叫

仍
一
三
四
條

的
一
九
五
條

仔
川
J
A
J」
、
尪
卡

丹
、
一
之
-
1
)
/
A
H
F

高
皮
不
待
過
十
八
公
尺
。

建
筑
化
物
之
川
州
州
餓
、
鋼
骨
水
泥
、
或
規
定
之
防
來
材
料
(
參
觀
本
規
則

的
問
章
)
構
造
右
。
一
俏
皮
不
符
過
二
十
五
公
尺
;
如
遇
特
殊
情
形p
或

必
如
几
刊
物
前
尚
卅
一
九
地
進
深
，
在
四
十
五
公
尺
以
上
看
，
作
主
站
工
務
局
特

予
增
加
口
的
皮
。

拉
築
物
之
(
H
W
皮
，
以
路
面
宣
屋
鋒
陷
為
蹺
，
。

反
面
上
另
布
附
屬
必
築
物
，
超
的
全
犀
面
積
十
分
之
二
者
，
則
該
州
心
築

物
之
一
的
皮
。
照
以
此
項
附
屬
叫
他
築
物
為
準

o

A
M建
築
面
積

一
一
府
控
戊
二
府
以
下
之
房
犀
p

仆
几
(
必
試
一
九
吟
，
面
積
，
不
料
超
過
某
一
地
面
積
口

分
之
七
十
。

一
一
一
層
樓
從
一
一
一
府
以
上
之
房
屋
，
其
仙
也
築
面
積
，
圳
特
超
過
墓
地
面
積
百

分
之
六
十
。

12 



罪里

沿
公
路
之

墓
地

屋
頂
肉
價

糧餘

第
三
七
條

收
-
1人
條

地

俗
一
→
一
九
條

沿
公
路
之
志
地
，
其
沿
峰
深
入
六
公
尺
以
內
乏
部
分
，
除
里
弄
外
，
被

全
部
作
為
必
築
面
積
;
六
公
尺
以
外
之
地
，
仍
版
第
三
十
五
扎
扎
一
三
十
六

條
辦
理
。

沿
公
路
之
恭
池
，
川
以
往
梁
羽
六
章
，
第
七
章
規
定
之
公
眾
房
屋
有

p

如
遇
特
殊
情
形
，
其
必
築
面
積
結
酌
予
變
過
辦
哩
。

凡
於
二
，
加
樓
屋
頂
門
，
另
關
一
，
附
假
棲
時
，
如
犀
國
斜
皮
，
在
四
十
五

皮
以
下
，
摟
板

γ向
小
低
於
榕
的
口
者F
州
付
按
二
川
崎
續
辦
叫

f

惟
此
項
假
棲

.
小
件
為
居
住
之
川
。

呆
地
上
除
必
築
面
積
外
，
所
剩
肉
之
餘
池
，
底
平
均
分
佈p
作
為
天

井
、
里
弄
之
川
p

除
闊
牆
外
.
.
.
小
符
添
裕
任
何
必
築
物
。

凡
挑
川
之
持
台
、
一
中
台
從
天
井
上
﹒
玻
璁
天
棚
等
，
其
所
佔
之
空
間
面

積
，
應
作
必
築
面
積
論
，
惟
天
井
上
玻
晴
天
棚
之
裝
有
搖
窗
，
其
所
佔

面
積
和
天
升
面
積
三
分
之
一
以
土
者
，
待
酌
予
緩
過
辦
理
。

lð 



弄里

三
層
揖
前

後
里
弄

二
層
館
前

後
單
弄

總

第
四
0
條

的
囚
一
條

IÎ' 

第
四
二
條

A
M里
弄

一
-
一
婿
棲
從
三
，
惜
以
上
房
屋
之
里
弄
寬
度
，
規
定
如
左
;

(
一V
前
面
里
弄
至
少
須
寬
立
了
五
位
尺
，
其
前
後
必
築
物
之
距
離
，
至

少
須
寬
六
﹒
0
公
尺
。

(
二
)
俊
周
里
一
卉
至
少
泊
寬
一
立
公
尺
，
如
從
國
房
屋
為
一
一
府
右
，
特
滅
這

一
一
﹒
五
公
尺
。

(
一
三
)
前
項
里
井
，
除
工
時
前
特
許
外
，
應
與
坊
屋
的
後
牆
一
午
行

p

其
長

度
控
川
市
、
與
開
間
相
等
。

三
情
極
從
二
崎
以
下
惜
犀
之
里
弄
寬
度
，
規
定
如
左

•• 

(
一
)
兩
面
的
門
之
旦
井
，
至
少
寬
三
公
尺
。

(
二
)
一
繭
的
門
或
前
後
門
相
對
者
，
至
少
寬
二
﹒
五
公
尺
。

(
六
)
後
門
弄
至
少
須
寬
一
﹒
五
公
尺
。

總
弄
不
符
狹
於
文
弄
之
蒐
皮
，
總
弄
通
過
里
弄
在
四
條
以
上
看
，
至
少

14 



弄里

使的
家
詛
一
訂

立
扭
弄

兩
端
通
公

路也
揖
阻
里
穿

a •• 
d 

p s i 

第
四
三
條

第
四
四
條

第
四
五
條

第
四
六
條

須
寬
三
公
尺
;
一
端
通
行
之
文
弄
，
其
居
民
皮
在
五
十
五
公
尺
以
上
者

p

應
加
闢
橫
文
弄
一
條
@

任
何
情
屋
一
你
布
後
門
並
的
路
，
惟
同
時
布
左
列
二
種
情
略
者
，
工
務
局

符
酌
予
變
過
辦
理•• 

(
一
)
情
犀
高
度
不
過
二
層
者
。

(
二
)
地
幕
之
苑
敗
與
深
皮
均
不
滿
九
公
尺
者
，
或
慕
地
之
深
皮
滿
九
公

只
p

而
隨
板
扎
扎
樽
梯
叫
起
築
悉
肘
鋼
骨
水
泥
淆
。

凡
兩
家
以
上
山
川
入
之
里
并
或
小
路
。
未
經
I

…
務
局
規
定
為
四
﹒
五
公
尺

以
上
之
巨
皮
有
p

除
本
規
划
姑
凹
十
及
第
四
十
一
條
另
布
規
定
外
，
其

寬
皮
際
八
律
為
三
公
尺
，
由
兩
旁
業
主
平
均
收
讓
。

里
一
汗
之
心
見
度
不
滿
凹
﹒
五
公
尺
，
而
有
持
屋
…
三
十
幢
以
上
者

p

至
少
須

看
兩
條
出
路
。
與
公
路
相
通
。

通
行
之
里
井
，
不
符
阻
笨
。

15 



起居室

門窗

摟

第
四
七
條

戶

第
四
八
條

里
弄
內
除
沿
凹
﹒
五
公
尺
以
土
公
路
之
M
M佳
外
，
‘
小
准
跨
系
搭
造
悠
築

物
。
門
慎
之
深
炭
，
不
扑
過
貼
連
版
問
一
閑
之
深p
但
至
多
以
一
九
公
尺

為
限
p

慢
板
恨
心
用
鋼
骨
水
泥
。

牆
身
至
少
須
用
二
十
五
公
分
﹒

如
里
非
之
心
地
皮
不
及
一
一
﹒
五
公
尺
右
，
其
上
不
符
跨
造
任
何
必
築
物

9

A
M起
居
室

臥
車
、
餐
室
、
廚
坊
、
浴
室
、
廁
所
友
一
應
起
居
豆
，
至
少
須
間
有
窗

戶
一
個
p

使
外
面
情
氣
、
光
線
能
直
錯
過
遜
。
此
項
窗
戶
之
總
面
積p

不
符
小
於
主
內
阿
積
十
分
之
一
。

起
居
等
(
民
主
之
深
皮
超
泌
九
公
尺
右
。
路
兩
國
有
窗
，
如
遇
特
殊
情
形

p

應
川
他
穗
設
備
，
以
流
通
常
氣
。

房
屋
外
緒
，
除
泊
之
公
尺
以
上
之
公
路
外
，
其
牆
身
距
基
地
界
線
‘
小

M
A

-
-
五
公
尺
者
，
不
符
閉
關
門
窗
。

16 



軍 .~f 地

11、童車
磨
軍

大

地
下
室
大

構

第
四
九
條

第
五
0
條

造

第
五
一
條

起
居
草
或
臥
室
之
深
度
與
寬
度
。
不
符
少
於
二
﹒0
公
尺
。
高
度
不
符

少
於
二
﹒
四
公
尺
。
屋
頂
肉
之
假
樓
。
其
平
均
高
度
不
符
少
於
一
一
﹒
閻

公
尺
。

A
地
下
室

房
屋
工
程
造
價
在
一
三
萬
元
以
上
者
，
至
少
縣
有
地
下
室
滯
面
積
十
一
中
方

af 

公
尺
;
造
價
每
增
一
路
元
，
地
下
室
淨
面
積
至
少
應
遞
增
一
三
平
方
公

尺
。

地
下
電
淨
面
積
，
每
間
小
符
小
於
十
平
方
公
尺
，
並
小
待
大
於
五
十
小

方
公
尺
;
超
過
五
十
手
方
公
尺
峙
，
應
分
述
三
個
或
二
個
以
土
之
小
刻

地
下
門E
t
-
-
地
下
草
和
二
個
以
上
者
，
得
用
地
下
迫
互
相
接
過
;
地
下
道
內

淨
寬
至
少
除
為
一
.
一
一
公
尺
;
每
一
地
下
室p
至
少
版
有
山
口
兩
處
。

地
下
室
內
淨
高
N
P
R
小
待
少
於
一
一
公
尺
卒
，
上
面
項
被
怕
你
用
鋼
骨
水
泥
構

造
，
接
頃
項
被
除
本
身
重
是
外
，
每
平
方
公
尺
至
少
憾
能
載
重
三
五
。

17 



物築建之路妥出突

鬥津來
館
飯

窗

第
五
三
條

會

第
五
三
條

第
五
四
條

0

公
斤
;
其
牆
外
橫
面
壓
力
，
除
混
土
壓
力
外
，
每
平
方
公
尺
至
少
應

為
一
二
五
0
公
斤
;
所
有
四
周
牆
壁
，
地
面
及
地
下
道
，
均
應
用
不
潑

水
材
料
。

A
M突
出
公
路
之
建
築
物

沿
泣
的
卅
一
裝
置
之
門
窗
，
最
低
部
份
，
離
人
行
道
面
(
米
有
入
行
道
和
以

路
脊
為
準
)
不
及
三
﹒
五
公
尺
者
，
不
符
向
公
路
開
啟
。

沿
公
路
符
合
，
最
低
部
份p
敵
人
行
道
面
至
少
須
三
，
五
公
尺
，
並
領

獎
布
第
溝
及
水
落
管
，
以
引
洩
雨
水
，
並
.
除
一
三
國
露
壁
，
街
小
待
與
內
屋

同
樣
建
造
。

一
九
層
棲
坊
屋
前
乏
洋
台
，
應
用
防
火
材
料
構
造
。

公
路
寬
皮
和
九
公
尺
或
九
公
尺
以
土
者
，
始
准
挑
出
洋
台
一
公
尺
p

公

路
不
滿
九
公
尺
右
，
不
准
挑
的
。

三
層
樓
坊
木
裙
板
，
協
珈
山
川
下
府
不
符
過

0
.
三
公
尺
，
最
低
部
份
，
離

18 



持做面地

沿
公
路
崖

釐獎
術
飾
品

還拉
亦
根

階基

第
五
五
條

第
五
六
條

鷗

第
五
七
條

第
五
八
條

莉，

第
五
九
條

地

第
六
0
條

人
行
道
面
至
少
立
了
五
公
尺
。

沿
公
路
芝
犀
繕
，
不
符
泌
的
牆
身0
.
四
五
公
尺
以
外
。

建
築
物
土
突
此
之
美
術
飾
品
，
最
低
部
份
，
須
離
人
行
道
二
﹒
五
公

尺
。

遞
陽
、
建
帳
可
隨
時
收
放
右
，
最
低
部
份
，
至
下
須
離
入
行
道
面
一
一
﹒

五
公
尺
，
並
‘
小
准
突
的
入
行
道
側
石
以
外
。

沿
公
路
不
准
裝
設
披
水
板
，
如
屬
鐵
架
天
棚
，
配
缺
一
焊
六
公
鐘
之
鉛
絲

玻
瑜
，
並
接
有
水
落
管
，
不
失
川
人
行
道
側
石
以
外
p

其
最
低
部
份
高

出
入
行
道
面
三
﹒
五
公
尺
者
，
符
量
予
變
過
辦
理
。

階
石
、
牆
身
等
，
一
概
小
准
笑
的
路
線
以
外
，
但
在
你
未
修
築
跨
國
去

處
，
經
J
l…
務
府
特
許
者
，
得
臨
時
設
置
寬
二
十
五
公
分
之
階
石
一
一
紋
。

A
地
面
做
法

時
也
染
物
之
基
地
，
較
人
行
道
區
(
求
有
人
行
道
者
以
路
脊
為
準
)
。
至
少

l~ 



基牆腳牆身牆

地實
鋪
地
被

學
鋪
地
放

突
#
單
擇

地
面
舖
法

牆

叡

第
六
一
條

心
帶
六
一
一
條

第
六
一
一
一
條

第
六
四
條

第
六
五
條

應
高
尚
七
﹒
五
公
分
。
在
未
修
築
路
面
之
處
，
應
較
鄰
近
地
面
加
高
三

山
|
、
i
k
1

，

/
V晶
凡
'
，
'
、

屋
內
貨
鋪
之
地
板
，
至
少
須
高
出
人
行
道
十
五
公
分
，
空
鋪
者
至
少
須

高
銷
一
三
十
公
分
，
知
該
段
跨
國
尚
去
修
叫
染
者
，
樵
各
加
高
三
十
公
分
@

賞
鋪
叫
板
，
應
先
做
佯
七
，
五
公
分
之
灰
漿-
1和
土
，
再
排
擱
棚
，
其

間
須
用
下
開
材
料
乏
一
一
傾
填
平
之
•• 

(
甲
)
柏
油
右
手
。
(
乙
)
水
泥
一
三
和

土
。
(
兩
V
條
屑
水
泥
。

常
鋪
地
板
之
擱
枷
鼠
，
至
少
須
離
地
十
五
公
分
p

並
於
外
牆
四
周
，
設

置
通
風
淌
。

凡
廚
房
、
廁
所
、
天
井
、
里
一
卉
等
地
面
，
除
一
律
川
水
泥
，
或
其
他
不

易
潑
水
之
材
料
銷
殼
。

A
牆
身
牆
腳
牆
基

恤
喇
背
帶
←
撼
用
一
﹒
二
﹒
四
灰
漿
一
立
和
土
，
或
→
﹒
一
→
一
﹒
六
水
泥
一
立
和
土

p

m 



這已槍開牆身牆

精
華
厚
度

恤
啊
甘
甜
寬
處

抽
身
將
胸

牆
胸
寬
處

牆
身
高
度

鼠
目
萬
農

第
六
六
條

第
六
七
條

第
六
八
條

第
六
九
條

第
七
0
條

或
其
他
石
料
築
成
之
。

灰
漿
(
或
水
泥V
一
立
和
土
牆
某p
至
少
須
厚
四
十
五
公
分
，
但
十
三
公
分

精
下
之
灰
漿
三
和
土
牆
基p
符
減
至
三
十
公
分
厚
。

牆
菸
寬
度
，
無
以
基
地
泥
土
載
重
能
力
為
準
p

惟
至
少
應
較
牆
帥
，
每

邊
加
閥
十
二
公
分
。

如
有
貼
鄰
牆
身
妨
礙
牆
立
惜
，
時
，
應
添
加
水
棒

p

惟
經
工
務
局
特
許
右
，

符
酌
予
變
通
辦
理
。

牆
身
、
牆
帥
概
須
用
土
等
縛
石
，
或
水
泥
一
立
和
土
等
材
料
，
並
以
灰
砂

(
一
份
石
灰
一
一
份
砂
V
或
黃
沙
水
泥
(
一
份
水
泥
一
汽
份
黃
沙
V
賞
瑚
到
頃
。

牆
腳
之
寬
，
應
倍
於
所
我
牆
身
之
厚
，
逐
M
m收
進
，
室
牆
身
之
厚
為

Il: 牆
-
b
e
之
高
度
，
以
牆
腳
出
日
耳
朵
牆
身
之
頃
，
或
山
牆
之
血
，
高
為
準
。
牆

身
之
長
度
，
以
左
牆
角
量
是
右
牆
角
為
進
.. 

，
但
中
間
有
二
十
五
舍
，
分
悍

21 



轉
而
叫
樹
時
一
耳
聽
呻

車~怪的 給~1 選:

令臣當售總叭芯峭剩余mÆ~警告?台終點。

滴血 j價低1出N~~l且是Hhj令起司令平之個支付培育科. • 

13-H公尺

層
一
分

五
-

第
一
必

層
一
公
(
一
一
;
;

四
←
一
一
封
站
站
一
詞

8

第
-
一
分
一
一
一
一

則
→
叫
一
!
'
一
一
一
[

第
一
公
一
一
一
一

i

層
一
分
一
一
一
一

本
一
公-
2
3
-
3
:
1
3

一
。

層
一
分
一
一
一

第
一
公
一
一
一

皮
下
上
一
下
上
上
下
土

f
這
以
尺
以
一
以
尺
以
公
以
以
以

E
Z

尺
公
尺
一
尺
公
尺
只
尺
只
代

身
公

4
公
一
公4
公
品
公
公
叫

踏

U

叫
“

-
H
H
U
U
U
ι
ι
ν
μ

層! 你必尺J.-:，rF

層 8.5-13公尺

16-19公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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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三三支 h 冷泛悲哀何之:-N~惠(四. • 

安裝Jfl 1 1 遲至題ð!\i!!f:越

第-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屠 第五層

建築 牆身高度 牆身長度 、

公 分 公 合 公 分 :i、、 分 公 分

一
‘. • 11 公尺眼下 38 25 
一

高層 8-5公尺以下

11 公尺以上 38 38 

11 公尺以下 38 38 38 

層rffJ 
8.5-13公民 11-14公尺 50 50 S8 

14 公尺以上 63 50 38 

一一
四 11 公尺臥下 50 50 38 38 

層古E司-

13-16公尺 11-14公尺 63 50 50 38 

14 公尺以主 76 63 50 38 

五 14 公尺以下 63 63 50 50 38 

官I層可-

1t-19公尺

41 公尺以上 76 63 SO 50 38 
樂
部
、
樂
設
御
體
機



三海購腳踏美學牆

夕i﹒

!l!每

加
厚
抽
身

水摘

混身
仰黃

j少

分
間
梢

俯
身
隔
離

湖
氣

溶
洞
七
三
條

心
喘
一
七
四
條

伯
明
七
瓦
條

仇
七
六
條

第
七
七
條

房
屋
外
牆
p

至
少
須
厚
二
十
八A
分
p

但
今
廠
房
及
平
房
前
後
牆
與
二
層

樓
房
之
副
師
牆
冉
，
你
的
予
變
通
辦
峙
。

牆
身
M
印
度
，
依
第
七
十
一
條
之
規
定p
不
及
織
品
(
即
自
峙
-
板
是
呈
上

層
棲
板
之
高
皮
)
十
六
分
之
一
布
，
或
依
第
七
十
二
條
之
規
定
，
不
及

樓
高
十
間
分
之
一
者
，
均
括
加
序
。

牆
峰
高
過
十
二
公
尺
右
，
下
乍
哉
八
憔
用
黃
沙
水
泥
叫
造
。

房
屋
高
度
在
十
一
公
尺
以
下
者
。
分
間
牆
至
少
須
厚
十
二
公
分
。

此
項
牆
身
長
度
或
高
歧
。
如
過
一
-
一
﹒
五
公
尺
者
，
一
除
宿
適
當
樑
牲
以
扶

持
之
。

房
屋
高
皮
在
十
一
公
尺
以
土
者
，
分
問
牆
至
少
須
厚
廿
五
公
分
F

並
一
小

符
少
於
第
七
十
一
或
七
十
二
條
規
定
厚
度
三
分
之
二o
凡
分
問
牆
但
叭
隊

買
瑚
至
犀
頃
。

牆
身
砌
出
地
崗
峙
，
概
須
鋪
油
毛
數
成
銷
片
等
，
以
隔
離
湖
氣
上
升
。 24 



柱石車及圈拱

加
高
抽
身

品
聞
改
過

諜磚扮
成
牆
庫

障

第
七
八
條

第
七
九
條

持

第
八
0
條

第
八
一
條

祉
，
。

露
天
牆
頂
，
須
加
覆
蓋
p

以
免
雨
水
下
，
樓
。

原
布
牆
且
勻
，
非
經
工
務
局
同
意
，
不
符
任
孟
加
厚
加
晶
。

A
M拱
國
及
磚
柱

凡
在
牆
身
上
閉
關
窗
戶
，
應
添
築
過
梁
躇
泄
一
、
問
等
，
以
負
栽
上
部
之
重

量
@

過
梁
或
拱
關
至
少
憾
捕
入
牆
自
身
十
二
公
分
@

露
頂
時
抖
，
無
適
當
棋
撐
ι俏
，
戶
口
問
度
添
符
超
過
校
每
最
小
寬
度
之
六
倍

，
有
適
當
橫
撐
右
，
不
符
超
過
十
倍
。

如
柱
身
寬
皮
不
滿
五
十
公
分
者
，
應
用
黃
砂
水
泥
砌
造
Q

A
防
來
牆

房
屋
左
右
兩
端
之
牆
冉
，
及
與
貼
鄰
分
界
之
牆
自
身
，
俱
應
砌
防
火
牆
，

25 



助
此
牆
暉

離
此
高
度

助
失
牆
上

閥
門
窗

第
八
二
條

第
入
三
條

厚
度
詳
第
七
十
一
及
七
十
一
一
條
。

防
來
牆
內
不
符
砌
入
任
何
木
料
，
或
易
燃
材
料
。

兩
防
火
捕
之
距
離
p

不
付
過
1

人
公
尺
，
沿
轉
角
之
處
p

不
待
過
二
十

二
一
公
尺
。

防
火
牆
憾
較
附
近
犀
面
向
﹒
叭
叭
。
.
五
公
尺
，
如
為
廠
棧
及
公
眾
房
屋

p

主
少
須
向
出
庫
區
一
-
0
公
犬
。

防
火
牆
上
除
下
列
兢
定
外
，
不
符
閉
關
在
任
何
鬥
宵•• 

(
甲
V
牆
外
永
遠
留
布
楚
地
一
三
公
尺
以
上A

(
乙
V
裝
置
鐵
質
窗
格
p

並
配
置
六
公
周
到
之
鉛
絲
玻
睹
者
。

(
一
內
〉
所
裝
之
鬥
p

面
積
在
五
﹒
一
一
平
方
公
尺
以
下
，
包
有
鐵
皮
，
過
警

能
自
行
關
閉
右
。

(
丁
)
布
特
殊
情
形
經
工
務
局
特
准
右
。

也
A
M犀
面
橡
樹
煙
，
因
及
雜
項

26 



築建等高樓宙塵

庫
爾
材
料

平
最
現

幫幫
管溝

A 

* 

摺

柵

蟬

國

壁

路

第
八
四
條

第
入
五
條

第
八
六
條

第
八
七
條

第
八
八
條

有
九
九
比
笨

,
-td'j'

,
AMV

. 

是
面
的
戊
氣
樓
等
之
構
造
p

除
門
窗
外
，
概
須
用
瓦
片
鉛
皮
等
不
易
燃
燒

之
材
料
。
此
項
材
料
或
其
油
漆p
不
符
用
紅
色
。

樓
出
版
之
一
午
犀
項
概
須
用
鋼
骨
水
泥
構
造
。

犀
回
答
口
。
概
泊
湖
裝
設
鈴
皮
或
鐵
質
之
值
一
烏
海
灰
水
落
管

p

此
項
水
落
管

，
應
直
遠
地
面
。

凡
樓
板
擱
棚
，
至
少
應
擱
入
精
身
七
﹒
五
公
分
，
如
一
為
防
火
牆
，
應
跳

出
十
公
分
，
砌
成
牆
盾
，
以
備
承
托
擱
枷
之
肘
。
牆
自
身
上
擱
棚
中
間
之

﹒
究
工
檔
，
俱
應
砌
宜
。

爐
仕
煌
闕
，
挑
山
川
梢
身
，
不
符
超
過
接
牆
之

M
r度
，
襄
回
應
粉
光
p
四

邊
將
厚
率
一
少
十
一
一
公
分
，
並
須
高
出
屋
國
一
公
尺
。

一
切
木
料
，
至
少
應
離
開
姻
國
菜
崎
十
二
公
分
。

壁
爐
背
面
之
牆
，
主
少
須
厚
廿
五
公
分p干
的
一
日
一
公
尺

υ

壁
爐
副
面
應
置
石
板
，
或
鋪
花
縛
等
一
方
Q

27 



築建等宙樓宙塵“

廚
房
等
摟

板樓
梯
個
柵

辱公
叫
山
川
昕

屋
商
上
蝴

梨做

棚

第
九
0
條

第
九
一
條

第
九
二
條

第
九
三
條

第
九
四
條

廚
房
之
地
面
址
(
樓
頂
，
廁
所
及
公
共
浴
室
等
之
地
面
，
均
應
分
別
用
水

泥
成
制
骨
水
站
起
造
，
其
下
面
承
載
之
精
身
，
宰
一
少
須
厚
廿
五
公
分
。

任
何
房
犀
F

除
不
作
居
住
之
肘
有
﹒
外
應
有
廚
版
設
備
。

樓
板
、
地
板
、
擱
棚
、
梁
材
、
樓
梯
之
材
料
及
佈
置p
有
為
本
規
划
所

未
規
定
詐
，
均
應
妥
為
規
剖
，
傳
足
載
重
而
兔
危
險
。

公
用
廁
所
之
格
式
及
構
造
F

均
須
經
-
i務
局
核
准
，
其
牆
面
下
部
及
地

面
，
均
應
川
黃
沙
水
泥
，
或
他
掩
不
易
洛
水
之
材
料
鋪
棚
，
並
須
開
窗

通
氣
，
裝
設
彈
簧
鬥
。

任
何
薦
棚
、
或
竹
架
、
木
架p
除
臨
時
一
路
川
，
經
八
I
.

務
山
間
核
准
許
外
，

.
小
待
搭
叢
於
任
何
犀
面
之
上
。

做
棚
、
料
房
等
之
一
口
同
度
不
逾
五
公
尺
，
面
積
不
逾
六
十
平
方
公
尺
，
並

‘
小
作
居
住
之
肘p
四
面
留
有
一
→
.
公
尺
嘻
地
者
。
其
所
用
構
造
材
料
，
應

經
工
務
局
核
准
，
並
給
其
地
盤
崗
送
局
審
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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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位
大
小

材彎排
擇
當

按
合
俏
麗

溝陰

暐

第
九
五
條

料

第
九
六
條

管

第
九
七
條

第
九
八
條

井

第
九
九
條

第
一
O
O
條

A
陰
溝

新
起
房
屋
，
應
具
有
極
完
備
乏
陰
溝
，
以
宣
洩
雨
水
及
污
水
，
其
地
位

及
大
小
均
須
詳
栽
圖
上
。

海
管
須
用
水
泥
或
鐵
質
或
其
他
不
易
海
水
材
料
製
戚
，
管
身
內
徑
至
小

須
十
公
分
，
總
海
內
徑
主
小
須
十
五
公
分
，
並
依
適
當
坡
皮
排
遣
p

接

縫
處
肘
水
泥
等
膠
密
p

不
使
滲
水
。

進
水
帶
頭
，
須
用
第
九
十
亢
條
規
定
材
料
製
戚
，
並
須
具
有
彎
管P
J小

使
織
氣
溢
的
。

溝
管
憔
排
宣
於
十
公
分
乏
灰
漿
一
一
一
和
土
或
水
泥
三
和
土
上
，
並
脂
抹
-
處

填
賞
。

接
過
溝
管
，
除
順
水
流
方
向
，
其
叫
做
合
角
皮
，
不
件
大
於
六
十
度
。

沿
陰
溝
每
距
三
十
公
民
使
陰
溝
轉
灣
、
盡
頭
等
處
。
均
應
砌
磚
料
或
水

泥
一
立
和
土
乏
方
形
陰
井
，
淨
商
至
少
。
.
六
公
尺
，
內
用
黃
沙
水
泥
粉

m 



井陰

穿
過
區
基

蹄
看
陰
溝

第
一
。
一
條

第
一
O
三
條

光
，
上
蓋
水
泥
或
鐵
質
陰
井
蓋
，
與
地
宙
中
齊
。

凡
陰
溝
須
於
平
一
地
土
通
行
，
其
必
須
穿
過
度
基
淆
，
應
作
一
直
線
，
上

面
叫
做
泥
至
少
須
厚
二
十
五
公
分
，
管
身
凹
週
敷
水
泥
一
三
和
土
十
五
公
分

，
兩
踹
各
砌
陰
井
，
以
便
過
海
﹒

陰
溝
理
區
完
梭
，
須
經
工
務
局
驗
看
合
格
後
，
始
准
用
土
填
平
。

80 



量1重料材築建』

單
位
里
最

摟
菌
戰
重

第
一
。
一
三
條

4畢立方公尺重處築材斜

2 ，600公斤站崗石

第
一
O
四
條 第

三
章

設
計
準
則

A
建
築
材
料
重
量

凡
計
算
娃
築
物
各
部
之
本
身
重
量
，
應
以
左
表
所
列
建
築
材
料
之
單
位

重
量
減
依
據
﹒
.

2,500 " 

1,7::0 " 

1,450 " 

t ,750 " 

右

摘

灰漿三干n
土

tl膺*混

沙

時

2,250 " 
nH gf 

混水
土

2,400 " 

1,600 
E 

2,100 )) 

600 
E 
7(,0 " 

木松

800 " 

7,200 " 

鋼骨三和

士

土

木

鐵

i唔

硬

!Ë. 

其
他
是
築
材
料
去
經
列
入
上
表
者
，
應
以
其
賓
在
重
量
為
模
進
﹒
。

A
屋
曲
樓
面
之
載
重

一可

{, '". í' 8,000 " 鋼

凡
估
計
建
築
物
內
各
階
慢
面
之
載
重
時
，
應
以
主
表
之
規
定
為
依
按
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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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裁之ii棲面歷

庫
區
踏
車

實
在
轎
車

機
件
載
重

擻
，
風
遁
撞
倒

計
費

82 

' 腫 賴心 }Jg 每平方公尺輸電

住 宅 300 公斤

市自〈無貨胡堆盟者) 300 ". 

揖翰內臥室 300 " 

醫 說 鍋 居 300 " 

辦 公 壁 400 " 

茶 J}j ;因 肆 400 " 

學 接 數 軍 4 ,:>0 ，可

公柴集會所 540 " 

戲 院 540 " 

商屑(有貨物堆盟者〉 540 " 

工 作 喝 所 580 " 

還 動 實 730 " 

跳 蟑 廳 730 " 

戲 蠹 730 " 

工 廠 730 " 

拍 實 車 1,100 " 

巖 書 軍 1,100 " 

博 物 脫 1,100 " 

1t 棧 1 ，350至2，的0"

樓梯載重如下

住宅市串嚀 300 公斤

公共跨庫等 730 " 

貨精繪畫。P 1,450 " 

第
一
。
在
條

第
一
O
六
條

第
一
O
七
條

第
→
0
人
條

屋
面
坡
皮
如
在
二
十
度
以
下
者
，
載
重
每
平
方
公
尺
以
一
五
0
公
斤
計
，
:

算
，
如
坡
皮
在
二
十
度
以
上
者
，
每
平
方
公
尺
以
一0
0
公
斤
計
算
。
八

如
橙
崗
、
屋
面
之
載
重
，
大
於
本
規
划
之
規
定
者
。
應
用
賞
和
戰
壺
，

為
設
計
之
依
據
。

裝
置
機
件
等
處
，
載
重
乏
估
計
，
須
於
機
件
及
他
項
固
定
重
量
外
，
再
加

百
分
芝
廿
五
至
百
分
之
五
十
。

計
算
二
層
以
上
建
築
物
之
基
礎
灰
村
身
等
，
除
屋
頂
及
最
高
層
樓
因
之



標
明
廠
區

載
重

風-
11百
公

斤

三
百
公
斤

風
拘

他
緝
外
﹒
#

力風

載
重
，
須
按
仝
數
計
算
外
，
以
下
每
層
載
章
，
可
遞
減
百
分
之
十
;
但

以
減
至
百
分
之
五
十
為
度p
貨
棧
、
廠
房
各
層
應
按
全
數
計
算
。

凡
廠
棧
等
每
層
樓
面
之
裁
軍p
須
於
營
造
國
接
上
挂
明
，
竣
工
役
，
並

應
用
大
號
字
書
於
各
路
附
牆
上
，
堆
置
貨
物
，
不
符
超
過
此
項
規
定
之
載

重
量
。

A
風
力

凡
於
設
計
，
時
應
使
尬
築
物
之
全
部
，
能
安
全
抵
禦
任
何
方
向
之
風
力

。
此
項
風
力
，
每
平
方
公
尺
至
少
應
假
定
一O
O
去
斤
。
d
h

凡
高
出
屋
面
之
機
塔
等
迷
築
物
，
每
平
方
公
尺
至
少
須
能
安
全
抵
禦
二

0
0
公
斤
風
力
。

第
一
一
三
條
凡
建
築
物
除
本
身
童
是
，
梅
園
哉
重
，
及
風
力
設
計

p

已
規
定
於
本
規

則
有
外
，
應
將
他
項
外
力
一
併
計
算
，
以
保
安
全O

A
泥
土
載
重
力

第
一
O
九
條

第
一
-
0
條

第
一
一
一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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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重載土泥

裁
電
站
A

阻
拘

唱
高
載
重

﹒
刃

時
石
料

第

某
礎
下
泥
土
載
重
力
p

每
平
方
公
尺
不
待
過
八
O
O
O
公
斤
。
棒
身
四
、

週
阻
力
，
每
平
方
公
尺
不
符
過
一
0
0
0
公
斤
。
…
一

上
項
規
定
之
泥
土
較
重
力
及
阻
力
，
如
經
宜
地
試
驗
，
確
能
增
高
者
，

特
備
其
報
告
，
是
論
工
務
局
核
定
。

A
M磚
石
木
料
之
載
重

磚
料
或
石
料
工
程
之
載
重
，
不
彷
超
過
下
列
規
定•• 

34 

條

第
一
一
凹
條

第
一
一
五
條

材 料 說 明 每平方公分

車

t 響
友砂砌 3.0 公斤 ... -,j 

磅

實砂水缸砌 5.0 " ..:. 
'‘ 

機製穗
灰砂砌 3.0 " 戶，

賞砂*況砌 8.0 " 
、k

' 

1Jf.﹒吵砌 4.0 
"“ 亂 石

黃砂*v'iHi切 5.0 " 

20.0 " 
F 

盤方塊石 賞砂*混砌 軍 e i 

40.0 r、t. .... 
" 

1 1: 2 53.0 " . 
水泥三和企 1 2: 4 42.0 , ，于

3 : 6 30.0 "",.:t 

~ = 空軍軍室里~-=--=五.. 詞，一



重載之料木石硨

材 料 說 明 每平方公分 每平口可吋

" .. 

土 響 磚
規砂砌 3.0 公斤 45 磅﹒

黃砂水混砌 5.0 " 
70 

" 

機 製 磚
~砂嘲 3.0 " 45 " 
黃砂水混砌 8.0 

" H5 " 

r 
~砂砌 4.0 " 

55 " 亂 右

黃砂水混瑚 6.0 " 
70 " 

' e 

20.0 .. 300 ., 

整方塊石 黃砂水鴻砌 至 至

40.0 
" 600 .. 

112 53.0 
" 

750 
" 

水泥二和主 124 42.0 
" 

600 
" 

136 313.0 
" 

450 
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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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霎緝1個!經盜溺水J-R酬。?毛思~~哥哥FLEE惡意徊。組長 1 1 直選c * 

壓 力 剪 力

木將 亨i 力 彎力

順木紋 逆木紋 !頓木紋

每平方公費每方吋 每平方公分議每方吋 每平方&費每方吋 每平方公費每方時 每平方公費每方時

本杉自木松松
65 公斤 9∞磅 15 公斤 2∞磅 55 公斤 '150 磅 6 公斤 80 磅 '10 ~斤 1，∞0 磅

賣給 110 " 1,500 " 25 " 350 " 85 " 1,200 " 11 " 150 " 110 " l ,CiOO " 

、

.. 
紅松 85 " 1,200 " 23 " 325 " 60 " 800 " '1 " 100 " 85 " 1,200 " 

硬木 100 " 1,400 ., 100 " 1,400 " 85 " 1.200 " 15 " 2∞" 85 " 1.200 " 

M何
苦
a
u
w貓
貓



霉
。
利
貓
叫
開

者想緝糊 感 1 1 ~再還是 將土耳刊編制惡意{W.i奈何。

柱高與控寬
杉木，本松，自松 資 松 紅 松 硬 木

之比

每平方公分每方時 年平方公費每方吋 年平方公分每方吋 年平方公分每方吋

10 53 公斤 750 磅 88 公斤 1，250 磅 7l)公斤 1 ，ω0 磅 81 公斤 1，150 磅

15 47 " 670 " 79 " 1,120 " 63 " 900 .. 74 .. 1,050 " 
、

20 42 ' 
600 '10 

" 1，∞。" 56 .. 800 .. 65 ., 930 " 

25 ~6 " 620 " 61 .. 880 " 49 
" 

700 .. 58 .. 820 .. 

、

80 30 " 
450 .. 53 " 750 " 42 .. 600 .. 50 " 700 .. 



圭和三骨鍋

各
種
力
量

增
誠
力
量

第
二
六
條

第
二
七
條

。
鋼
骨
三
和
土

36 

凡
鋼
骨
三
和
士
建
築
物
。
其
三
和
土
成
份
。
不
符
次
於
一
﹒
二
.
四
〈

郎
一
份
水
泥
，
二
份
黃
沙
，
四
份
石
子
。
均
以
容
積
為
比
例
)
。

此
項
鋼
骨
三
和
土
。
所
能
勝
任
之
力
量
。
規
定
如
左
。

每
平
方
公
分

三
和
土
壓
力
(
糊
蛾
椒
械
…
帆
船
請
忱
你
制
)

四
0
0
公
斤

三
和
土
引
力

鋼
骨
壓
力

鋼
骨
引
力

i
z
-
-•.•• 
jit--E.I.-

••• 

一
﹒
二
五
0
.
0

公
斤

無

•.••• 

十
五
倍
三
和
土
之
壓
力

每
方
吋

六
O
O
磅，

無

一
八
，
O
O
O
磅

仝
上

一
五
O
磅

六
O
磅

凡
前
條
規
定
。
一
﹒
二
.
四
成
份
之
三
和
土
。
於
二
十
八
天
後
p

每
平

三
和
士
與
鋼
六
有
竹
節
者
.... 
Ji--

•••• 

骨
之
黏
合
力
~
總
竹
筍
者
..... 
. 

七
﹒
0
公
斤

玉
﹒
五
公
斤

勢

力

無有
鍋鍋

骨臂，
設設

備俑

者者

四 O

• • 
o 0 
器公
斤斤

一
O
C
磅

入
O
磅

w 



種
限
M
T哀
M
W梧
桐

4毛冀 總 1 1 ，~道主 持ZC鱗1糊起鑫也N平哭叫割叭?毛$233報FEZZ習時. • 

壓 力 剪 力

木料 ï31 力 彎力

順木紋 逆木紋 順木紋

每平方公分 每平方公分 每平方公分 每平方公分 每平方公分
衫木

本松 的公斤 15 公斤 55 公斤 6 公斤 70 公斤

自松

資松 110 " 25 " 85 " 11" 110 " 

紅松 85 " 23 " 60 " 7 " 85. " 

|硬木 100 " 10) " 85 " 15 " 85 " 



當
得
Y
T一
共U
W心
呻
吟
個

嚼起甜甜 總干遲至 終~輯1個12頁(同 2頁柯. • 

!柱高與本主寬
之比

杉木，本松，自松 i是z 松 硬 木

每平方公分 每平方公分 侮辱方公分 每平方公分

10 53 公斤 88 公斤 70 公斤 81 公斤

15 47 " 79 " 63 p 74 " 

20 42 " 70 " 56 " 65 " 

2S 36 " 62 " 49 " 58 " 

30 30 " S3 " 42 、， 50 " 



土上不u三骨鋼

各
穗
，
刃
暈

唱
說
董
海

第

一
八
條

<<.r 
Z司司，

一
九
條

A
鋼
骨
三
和
土

凡
鋼
骨
一
三
和
…
土
建
築
物
，
其
三
和
土
成
份
，
不
符
次
於
一
﹒
二

-
N
(

的
一
份
水
泥
，
三
份
黃
沙
p

凹
份
石
子
。
均
以
容
積
為
此
例
)
。

此
項
制
骨
一
只
和
土
，
所
能
勝
任
之
力
量
，
規
定
如
左

•• 

區
J
『
施
於
樑
身
或
喊
古
同
之
不
過
呵

一
一
一
和
土
師
也
斗
/
一
於
其
最
小
闊
度
二
十
倍
者
}

三
和
土
引
力

每
平
方
公
分

四
0
0
公
斤無

•••••• 

十
五
倍
三
和
土
之
壓
力

鋼
骨
壓
力
1

.
鋼
骨
引
力•• 

一
日
一
和
土
與
制
可
有
竹
筍
者

..•..•. 

骨
之
黏
合
力
~
無
竹
節
者..... 
. 

一
﹒
三
五
0
.
0

公
斤

七
﹒
0
公
斤

玉
﹒
五
公
斤

剪

力
無有
鋼鋼
骨骨

設設

偏偏

者者

37 

一0
.
0
公
斤

四
﹒
0
公
斤

凡
前
條
規
定
，
一
﹒
三
-
m
成
份
之
一
立
和
土p
於
一
一
十
入
天
儉
，
每
平



士不u三骨鋼

梁
身
長
露

剪

11 

T
字
螃

鋼
﹒
骨
距
離

方
公
尺
不
能
承
受
一
間
0
公
斤
之
壓
力
者
，
則
前
條
規
定
之
壓
力
、
剪
力

、
粘
力
均
應
酌
滅
。

一
三
和
土
內
水
混
成
份
較
高
者
，
前
條
規
定
之
壓
力
，
符
予
酌
加
;
惟
不

符
超
過
該
項
一
立
和
士
所
能
承
受
之
重
力
之
四
分
之
一
。

第
一
二
0
條
通
梁
之
長
皮
，
應
以
其
兩
端
支
點
之
距
離
。
或
其
淨
長
，
加
其
高
度
之
故

為
計
算
標
準
p

但
宜
在
長
度
，
不
符
超
過
高
度
之
二
十
倍
。

梁
身
剪
力
，
每
一
午
方
公
分
，
超
過
四
﹒
0
公
斤
者
，
應
加
州
酬
骨
，
以
保

安
全
。

丁
字
梁
之
假
定
寬
度
，
不
符
過
於
梁
身
長
度
一
一
一
分
之
一

p

或
扭
板
焊
皮

之
十
二
倍
。

鋼
n戶
口
在
梁
身
中
，
相
距
不
符
過
十
五
公
分
。

在
極
板
中
相
距
不
符
過
二
五
公
分
，
誰
不
符
過
於
勝
板
厚
度
之
兩
倍
。

劉
骨
氣
剪
力
而
設
備
者
，
距
離
不
待
遇
梁
高
四
分
之
一
三
。

第
一
一
二
條

第
一
二
二
條

第
三
一
一
一
…
條

88 



士和三骨鋼

控拉
肉
鋼
骨

鋼
骨
尺
寸

第
一
三
四
條

第
一
二
五
條

第
一
二
六
條

押
鐵
距
離
不
待
過
一-
-
0公
分
。

凡
牲
自
句
有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p

應
加
算
真
彎
力
。

(
甲
)
所
載
重
量
偏
出
牲
之
童
心
線
以
外
者
。

(
乙
)
性
之
高
超
過
其
最
小
寬
度
二
十
倍
右
。

間
、
、
1

(
丙
〉
制
性
之
端
或
兩
端
與
其
他
構
造
部
份
不
相
連
結

p

並
布
移
動
彎
曲

之
可
能
者
。

性
內
欄
骨
面
積
p

不
符
少
於
柱
之
切
斷
面
百
分
之
一
，
並
‘
小
件
多
於
百

分
之
六
。

謂
之
距
離
，
不
待
過
性
身
最
小
寬
度
之
午
，
並
一
小
待
過
所
貓
鍋
骨
對
徑

之
十
二
倍
。

鋼
骨
最
小
尺
寸
p

不
符
少
於
下
列
之
數
。

(
甲
)
梁
或
慎
板
... ji--

••• 
六
公
矩
。

(
乙
V
柱.• 
E
z
-
-

﹒
十
二
公
煌
。

(
一
肉
)
環
及
貓
五
公
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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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和三骨饋

鋼
骨
外
面

立
一
一
一
和
土

鋼
骨
一
二
和

土
牆

第
一
二
七
條

第
一
二
人
條

二
公
蠅
。

4。

數鋼(.

骨、L
外鐵
面網

所
包

和
土
之
)辜
!支

，
不
符
少
於
喇
喇
骨
之
對
徑
或
下
列
之

(
甲
)
梁
二
﹒
五
公
分
。

(
乙
)
牲
.•• 

-
四
﹒

0
公
分
。

(
丙
)
檯
板
一
﹒
二
公
分
。

(
丁
)
其
他
部
份
.••..• 

Egg--

•• 

二
﹒
五
公
分
。

此
項
鋼
骨
外
而
所
包
之
三
和
土
面
積
，
計
算
時
一
律
除
外
，
不
彷
認
為

載
重
部
份
。

凡
精
身
之
重
量
p

有
鋼
骨
一
→
一
和
土
梁
校
以
負
載
有

p

其
厚
度
規
定
如

左.. (
甲
)
鋼
骨
一
三
和
土
牆
，
至
少
厚
一
0
.
0
公
分
。

(
乙
)
磚
牆
，
至
少
厚
三
五
﹒0
公
分
，

(
丙
)
如
屬
(
甲
〉
項
材
料
，
而
用
作
防
火
糖
者
，
至
少
岸
三

0
.
0
公
分
。



土不U~脅鋼

特
殊
情
形

-
m混
贊
料

賀
抄
石
子

個
骨
噴
料

試
驗
裁
措

個
背
鋼
骨

第
一
一
一
九
條

第
一
三
0
條

第
三
一
一
條

第
一
月
二
條

第
三
三
條

帶
一
一
三
四
條

制
甘
三
珊
，t
z
各
種
構
造
少
次
經
本
規
划
詳
細
規
定
者
，
應
依
據
學m
t

及
經
驗
計
創
之
。
但
須
經
工
務
局
之
認
可
。

水
泥
須
擇
L
I
J
等
質
料
並
須
與
一I
一
務
局
規
定
標
準
相
合
。

黃
沙
內
不
符
合
有
泥
屑
雜
物
p

石
子
不
件
大
於
二
﹒
五
公
分
，
並
須
質

地
堅
賞
，
塊
純
情
潔
。

鋼
骨
應
合
於
工
務
局
規
定
標
準
。
浮
面
鏡
皮
，
俱
撫
擦
淨
。

鋼
骨
一
→
一
和
土
娃
築
之
任
何
部
份
，
如
發
現
工
程
不
合
情
事
，
經
工
務
局

認
為
有
試
驗
其
裁
量
能
力
之
必
要
者
，
雖
未
經
業
主
或
設
社
工
程
師
之

間
一
萃
，
仍
待
將
按
部
工
程p
於
完
l

一
兩
月
後
，
指
揮
匠
目
，
或
他
項
負

責
人
，
進
行
此
項
試
驗
;
所
用
試
驗
之
重
量
，
兩
倍
於
所
計
章
者
，
如

經
證
明
援
部
份
一
小
能
安
入
1
栽
進
9
)
I
J
務
局
得
令
其
拆
卸
車
造
，
連
者
強

制
裁
行
之
。

鋼
骨
兩
端
，
俱
憾
彎
彎
作
為
蹄
形
，
其
間
週
惱
的
至
少
離
兜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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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自

土和三骨鋼

接木三
和
土

留
捏
眼

材
料
載
重

鋼
拉
鐵
拉

第
一
天
五
條

教

的
一
一
一
一
六
條

第
一
三
七
條

第
一
三
入
條

第
一
三
九
條

第
一
凹
0
條

鋼
骨
折
符
隨
這
搭
援
，
並
一
小
州
府
川
火
熱
枷
袱
，
接

-
u
K
沿
用
;
所
紮
鋼
鐵
p

均
一
劫
、
工
撈
局
派
員
查
驗
合
格
後
，
方
准
混
住
三
和
土
。

凡
所
用
木
殼
，
仍
以
只
寸
適
當
p

拉
持
和
力
。
一
久
和
土
結
硬
生
力
後p
方

科
拆
甜
。

灌
注
一
三
和
土
，
不
符
任
一
追
問
斷
，
接
混
隔

H

灌
成
之
部
份
峙
，
應
先
用

水
沖
洗
乾
淨
p

俾
待
連
結
密
切
。

已
灌
之
一
立
和
土
，
寒
日
須
防
受
凍
，
夏
日
須
防
乾
燥
太
遠
。

鋼
骨
一
立
和
土
之
鍵
性
上
，
不
符
任
一
布
拉
鑿
孔
留
限
，
以
免
滅
少
其
裁
量
能

力

A
M鋼
鐵
工
程

鋼
鐵
材
料
能
勝
任
之
力
量p
不
符
超
過
左
表
之
規
定
(
見
左
頁
土
表
)

•• 

鋼
鐵
杆
之
載
重
'
，
規
定
如
左
(
在
其
下
表
)

•• 

4Z 



向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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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 490 "手，指 I馳"

ω4ω" ' ílø:; I sso. " 

48 



經主餓鍋

f于

11 

11>1 

-打

長
恨
恨
的

寬
世
間
小
院

位生

本t
原

{呵H

B主1
踩
在車

第
一
囚
一
條

a
h
Z
A
1

巾
a
b
a
c
.

、

μ卅
一
恆
;
的

第
一
間
一
片
條

Y
F
A
1
4
1
A
a
f
h

乏

對
一
叭
叭
，
的

借
一
凹
五
條

第
一
問
六
條

重
日
軍
‘
小
在
村
小
攻
性
，
持
芝
受
有
他
和
力
量
右
，
均
應
岡
時
計
算
扎
扎
其
彎

在4

力必
築
物
所
受
風
力
，
與
他
種
載
重
問
時
計
算
右
，
第
一
口
一
九
條
規
定
之

載
重
力
量
p

件
增
加
百
分
之
二
十
。

梁
身
受
垂
下
彎
之
尺
寸
，
超
過
梁
長
四
百
分
之
一
看
，
其
長
皮
不
符
超

過
高
度
之
二
十
倍
。

梁
寬
不
及
長
度
三
十
分
之
一
右
，
或
梁
身
銅
板
之
俘
手
花
梁
一
的
六
十
分

乏
一
看
，
應
增
加
設
備
，
免
使
彎
曲
。
此
項
梁
身
鋼
板
，
至
少
須
悴
六

公
峙
。

生
鐵
村
之
最
小
寬
皮
，
不
符
少
於
十
二
台
分
。
其
鐵
料
悍
皮
，
不
少
於

一
一
﹒0
公
分
，
並
一
小
付
少
於
杭
身
寬
皮
十
二
分
之
一
。

性
身
兩
踹
須
一
小
正
，
其
注
合
他
部
構
造
之
處
F

荒
少
須
川
螺
絲
閃
閃

枚
。
螺
絲
閃
之
對
徑
F

一
小
付
小
於
鐵
料
之
一
悴
，
或
一
一

-
0
公
分
。



程工餓銅

鋼
板
一
句
:
比

析
仇
敵
銅

版
過

2
l
r
s
玉
，
勝
阻
"

恥
島
生
扭
曲
"

叭
w
-
u
h吹

隨
叫
3
位

V
、
叮
咚
-
4

,I'"4ht' ，

b
a
r
k
-
4

海
川
﹒

各
部
位
前

彷
一
凹
七
條

當
引
→
川
叫
代
長

/
S
J
-
r
I
ι
/
t

叫
“v

第
一
四
九
條

第
一
五
O
W
W

封存

的
一
五
一
條

的
一
五
三
條

r •• 
?
e
A
a
f
l
A

‘
‘

p
』
'

•. 

、

2

←
-
E玉
的

主
持
岡
皮
，
-
、
注
話
，
代
之
三

-
G
.
I
.
-
E
U
能
扒
拉
牛
勻
，
了
口
去
，
刊
H
t
a
b
-

丈
，
:

本
主
主
才
正
仆

y
f
j
力

J
/
主
仇
門
，
立

p
d
t
U
P
F
7
)

本

-
Y
L
M
才

L

1

、
I
f
-
-
止
今
、
t
Z

地
〉

F
Z
V
F
7
1
ι
I引
J
刀
-
y
f
物
〈

1
.
I

、

z
t

灰
盒
』
/
-
a
h
h
在
.
、
在

I

尸
凡
、
、j
I
J
J
E
P
-
-
A
u
d
-
p
o

l

釘
刊
也
到
/
針
對
恨
、
丸
之Z
J
F
P
4
4
/

方
市
金
主

m
i
-
-‘
f
/

甘

T
H
E

在
F
1
f
、

4
、

C
L
T

神
、
二
三f
k
l
o

h
ψ
金

H
E
J
F

刁
不
仆
仆
方
主
主
色
之

-
f
h
l

帕
釘
對
徑
，
不
符
小
於
最
川
銅
板
之M
皮
。

r
J
E
T
-
-
A

川
4
.
本
V
A
P
P
J
L
L
P
I
ζ
ν
~
-
f
r
.
-
I

M
J
一
川
，
針
針
U
W乎
不
-
C

荒
草
一
-
1

、f
i
r
-
w咒
卅
叭F
h

lpIJEF/dlot 

d

心
廿
三

-
k
h
k
k之結

『

l
'
/
S
F

﹒
】

/
A
V
-
-
i
j

定
。

鋼
餓
梁
扑
在
小
木
裝
配
的
，
你
先
刮
除
銳
跡p
抹
油
漆
一
肘
，
心
站
被
海

i
i
k

〉
二
，
于

1
.
a
t
t
-
-
2
.
l

、
七
電
.
i
.每
司
司
4
1
.敏
、
仔
仔
有
台

K
H

力
、
司
說

:
h
-
y
f
汀
J
訟
i
f
布
之
外
j先
在
←
-
才
知

-
-
F烏

J
r
i
f
f
p
女
汀
川
、
社

漆f
i

司

i
r
t
t
r
T
J
口
，
?.. 

等
j

泣
，
￡
左
一
涓
涓
佐
r
o

m
u
川
封
存
鈺
.
本

F

九
月
方
!
亭
，
才
知
芳
，

A
Y

﹒
怯

鋼
織
各
郎
，
均
須
裝
位
合h
n。
料
，
身
小
叫
叫
做
'
，
曲
。
的
釘
版
逐
枚
打
頃
。

接
縫
概
劫
、
符
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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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工鐵鋪

試
驗
載
車

第
一
五
四
條

T
L務
局
認
為
必
要
時
F

件
依
弟
一
一
三
日
一
條
之
規
定
F

指
揮
一
恆HP

試
驗

此
噴
鋼
鐵
部
份
之
載
重
能
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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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設成防

的
化
設
備

扭
定

歸
失
材
料

保
護
鋼
鐵

鍋
料

第
一
五
五
條

第
一
五
六
條

第
一
直
七
條 第

四
章

防
火
設
備

建
築
物
經
本
規
划
規
定p
須
用
防
火
材
料
構
造
，
或
劫
、
添
…
區
各
種
來
警

設
備
以
防
火
患
者
，
除
遵
照
本
章
各
條
之
規
定
辦
理
。

防
火
材
料
規
定
如
左•• 

(
甲
〉
縛
及
﹒
究
工
心
梅
等
。

(
乙
)
花
崗
石
或
其
他
堅
同
耐
久
適
用
於
建
築
之
石
料
。

(
阿V鋼
、
鐵
、
鋼
。

(
丁
)
水
泥
土
和
土
。
或
灰
漿
三
和
土
。

(
戊
)
鋼
骨
一
立
和
土
。

(
己
)
鐵
絲
網
外
敷
二
公
分
岸
之
黃
沙
水
泥
。

(
庚
)
其
他
防
火
材
料
經
工
務
局
核
定
者
。

凡
鋼
、
鐵
、
鋼
料
之
川
以
我
重
者
(
鐵
屋
架
之
祇
負
栽
本
身
重
量
看
除

外
)
，
外
面
除
以
水
泥
或
其
他
防
火
材
料
保
健
之
，
其
最
小
焊
度
如
﹒

-
A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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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備 !k防

助
失
隔
約

助
，
久
的
思

度

h
V
U
H
J
E
山
f
K
K
K

F
F

』
三

J
/
'

們
V

什
廿
二

1
比

h
A
K

/
E
J
F
-
h
J

、

/
A
H
V

(
甲
)
…
…
神
話
州
學
的
的
啡
。

(
乙
〉
…
叫
鵑

m
M
M抴恥
的
峙
。

(
一
內
)
其
他
估
造
部
分
外
版
問
﹒
0
公
分
。

(
丁
)
棲
板
擱
枷
下
面
外
敷
二
﹒0
公
分
。

屋
內
隔
牆
。
經
本
規
圳
划
定
。
須
能
防
火
拾
。
…
除
依
照
後
間
做
法
締

造
，
並
衍m
L
L與
叫
做
板
相
峙
。

(
中
)
鐵
製
裝
修
。
狀
六
公
卅
厚
之
鉛
絲
玻
嘴
。

(
乙
〉
叭
叭
ω抑
制
怕
給
外
版
有
(
汐
水
泥
，
或
他
梳
灰
秒
。

(
丙)
-
M十
公
分
之
鋼
骨
水
泥
隔
牆
。

(
γ
)
M
a一
十
五
公
分
之
時
將
用
黃
沙
水
泥
砌
成
。

(
戊
)
其
他
經
〔
務
局
核
定
之
構
造
方
法
。

防
火
躺
乏
偽
造
化
作
皮
9
.…
怯
合
於
本
山
川
的
八
一

了
一
八
條
之
規
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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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設成防

加
銷
木
地

拉助
民
門

助
失
窗

太
平
的

太
平
門
大

小
及
﹒
太
平

燈

第
一
火
。
條

第
一
六
一
條

第
一
六
二
條

第
一
六
三
條

第
一
六
問
條

凡
在
水
泥
或
其
他
防
火
材
料
之
樓
板
上
，
加
鋪
水
板
右
，
其
底
下
空

處
，
應
用
不
易
燃
燒
之
材
料
填
賞
。

防
火
門
須
用
鐵
料
排
造
，
或
於
兩
層
拚
合
之
木
板
上
，
兩
國
包
裝
鐵

皮
，
遇
有
火
警
能
自
行
關
閉
者
;
此
項
防
火
們
四
周
門
板p
須
用
防
火

材
料
，
其
面
積
不
付
過
五
﹒
二
平
方
公
尺
。

凡
防
此
窗
須
以
鐵
製
p

做
六
公
心
沖

.. 
悴
之
鈴
絲
玻
睹
，
通
警
須
能
自
行
關

閉
，
或
、
永
遠
不
能
開
啟
。

凡
規
定
之
太
千
門
，
及
來
警
出
路
，
應
直
通
太
平
梯
p

或
其
他
山
路
。

過
道
上
不
件
堆
積
物
件
，
阻
礙
通
行
。

太
平
門
應
分
配
結
泣
，
俾
遇
火
警
時
，
易
於
趨
避
。

凡
太
平
門
不
符
低
於
二
公
尺
，
被
於
一
公
尺
，
遇
警
時
須
能
自
行
向
外

開
舟
，
開
此
時
及
開
山
山
後
均
不
符
妨
礙
左
近
門
口
出
路
;
此
項
太
平
門

土
、
及
其
他
通
達
太
平
梯
及
來
警
﹒
的
路
之
過
道
上
p

概
須
裝
有
高
一
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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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繭設*-~方

太
平
梯

太
.
牛
梯
構

造公
用
攘
綿

樓

第
三
八
五
條

.‘ .. ', 

.. 
‘
.
益
，
包
-
P
F

、

M
H可

-
J
/
J
/仙
"

附
心
-
L
、
七

h
A來

/
'
，
戶
，

-
/
F
A
P

并

v
z
-
u
、

1
、

-
J
R

M卅
一
』
/
/
f

﹒
仆
公
分
之
太
平
膛
，
紅
底
白
字
，
標
明
「
太
手
鬥
」
干
拔p
在
房
屋

使
用
時
間
內
，
應
永
遠
有
光
。

太
小
梯
須
與
公
路
戌
里
弄
成
其
他
連
通
公
路
之
扭
地
相
通
。

距
離
太
平
梯
二
公
尺
以
內
之
門
窗
p

應
屬
有
防
火
山
"
川
有
;
如
二
，
憎
慢

防
區
，
不
作
戲
院
或
公
共
集
會
場
所
之
川
有
p

特
的
予
變
過
辦
理
。

太
平
梯
須
用
防
來
材
料
構
造
p

至
少
須
寬
0
.
六
公
尺
，
梯
級
至
尚
不

付
過
二
十
公
分
p

深
圳
利
少
於
二
十
一
公
分
，
上
下
一
小
台
偵
探
寬
圳

等
，
靠
外
須
裝
設
鐵
欄
杆
及
抉
手
。

三
十
入
以
上
公
川
之
樓
梯
，
除
淨
抉
子
，
至
少
劫
、
寬
0
.
九
公
尺
p

比

梯
級
一
口
間
小
特
過
二
十
公
分
，
深
不
符
少
於
二
十
二
一
公
分
，
遇
轉
灣
處

F

不
結
用
斜
形
梯
級
p

每
二
十
級
憾
添
置
呼
台
、
其
深
度
不
符
少
於0
.

九
公
尺
。

摟
并
成
升
降
梯
之
四
面
，
經
規
定
須
用
閱
壁
淆
，
其
園
舉
辦
照
你
卅
一
瓦

[0 



{蜻設 !k防，

.
、
-
L
H
巳
呵
呵

去
，
司
R
U

增
M
m器
等

弄
內
太
平

幫
戚

活
→
」
、
L

泛

-
F
/
J
/
缸
"

第
一
七
0
條

第
一
七
一
條

八
條
之
規
定
，
川
防
火
材
料
構
造
;
所
布
窗
戶
，
概
須
用
第
二
八
一
一

條
規
定
之
鐵
窗
。

規
定
設
置
之
太
平
龍
頭
，
其
皮
帶
直
徑
小
你
小
於
凹
﹒
0
公
分
，
一
切

零
件
p

俱
應
配
齊
，
仆W
J淵
明
、
進
M
m
r
J
務
局
指
定
地
位
、
格
式
裝
山
區
。

凡
公
眾
必
築
物
之
高
度
，
過
一
瓦
公
尺
有
p

憔
肝
、
牆
外
裝
設
泊
山
川
增

陸
游
p

其
尚
度
過
三
→
~
﹒
公
尺
者
，
應
)
泳
裝
抽
水
機
、
蓄
水
箱
。
此
項

消
防
設
備
p

其
缺
口
、
研
廿
一
料
、
糕
式
、
地
位
，
均
由
工
務
局
核
定
之
。

里
弄
及
私
跆
內
，
山
租
之
房
屋
p

在
一
三
十
幢
以
上p
而
與
附
近
公
路
之

距
離
，
在
六
0
公
尺
以
外
者
、
路
白
菜
主
裝
設
六
.
0
公
分
出
水
管
之

太
平
龍
頭
p

其
構
造
質
料
、
教
H
P

及
地
點
，
均
由
工
務
局
核
定
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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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築建等院醫館旅

三
層
樓
以

土三
層
樓
以

k 
束
手
門

消
防
設
備

公
用
胸
肺

小
學
體
合

第
一
七
一
一
條

的
一
七
三
條

第
一
七
凹
條

第
一
七
五
條

第
一
七
亢
條

第
一
七
七
條 第

五
章

旅
館
公
寓
醫
院
梭
舍
等
建
築
物

52 

凡
狀
館
、
公
肉
、
醫
院
、
校
舍
F

及
其
他
公
眾
居
住
之
房
鼠
，
一
仙
過
一
二

辟
為
，
全
體
構
造
，
應
用
為
凶
幸
規
定
之
防
火
材
料
。

的
項
必
築
F
U
H川
過
二
層
右
，
來
警
時
山
山
路
L
L所
需
要
之
叫
做
楠
、
泌
治p

以
及
懊
井
凹
閱
隔
捕
，
均
除
用
防
火
材
料
構
造
。

如
下
婦
為
汽
車
間
、
木
作
、
漆
店
，
及
其
他
堆
世
引
來
材
料
乏
肉
店
，

圳
第
一
層
椅
板
，
亦
.
除
用
防
火
材
料
構
造
。

的
項
仙
也
築p
除
經
I
務
局
特
許
外
，
每
層
、
主

.. 
少
須
設
有
太
午
門
兩
處
。

的
項
鏈
築
'
除
[
務
肘
特
許
外
，
鎖
和
細
情
梯
過
近
及
其
他
仙
人
口
道
設

置
太
手
龍
頭
，
或
他
項
消
防
設
備
。

的
項
必
築
p

除
設
備
合
於
衛
生
之
公
的
廁
所
。

小
學
校
舍
不
付
高
過
二
層
樓
。



物築建等院接館旅

校
舍
內
樓

掛故
室
內
唔

，
﹒
丸

，
川
有

私l4文
主主

門

介

第
一
七
八
條

第
一
七
九
條

第
一
八
0
條

校
舍
內
一
切
樓
梯
，
兩
旁
俱
應
裝
設
抉
子
及
欄
杆
，
所
有
街
峰
，
電
少

須
崗
山
山
地
面
一-
0
公
民
。

教
主
內
應
布
充
分
之
零
氣
，
其
縷
崗
一
的
皮
吏
，
少
為
一
六
.
六
公
尺
。
每
一

學
生
所
佔
之
面
積
荒
少
平
均
為
~
﹒
一
小
方
公
尺
。

教
(
A
A
內
應
釘
充
分
之
光
線
，
此
間
周
窗
戶
‘
自
箱
，
‘
小
付
少
肝
、
宗
內
面
積

五
分
之
一
心

'回-回國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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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欒建等院戲

建
築
材
料

興
師
卅
煒
翩

翩
開

E
A
手
們

m
路
寬
晚

告
廿
一
志
、
→

h
A
L
們

r
z

』
』

/
-
A
H
V

.• 
仿

:
1
、

J
J
b
A
R

I
ρ
r
m
i
-
-
F
/

』

~
A
H
F

f
E
2

」
1
、

i
r
k


每
一
/
」

V
h

第
→
八
凶
條 第

六
章

戲
等院
建影

築戲、
物院

及
其
他
，歹丸，
ι治

眾
集
A 
口

場
所

54 

凡
戲
院
、
影
戲
院
、
跳
舞
場
、
禮
堂
、
演
講
廳
，
及
其
他
公
眾
集
合
場

VHt 

所
，
能
容

-
1
'，人
以
卓
有
，
其
全
部
控
築p
應
用
防
火
材
料
;
能
容
一

于
人
以
上
有
，
其
棲
梯
、
過
道
及
情
并
凹
圓
隔
牆
的
現
川
防
火
材
料
構
造

;
性
在
白
人
以
下
看
，
特
酌
予
變
過
辦
呵
。

前
項
控
築
p
u除
以
防
來
牆
，
或
防
火
材
料
構
造
芝
髏
板
F

與
服
連
之
房

一
屁
隔
離
。

前
前
叫
起
築p
缸
，
辯
所
容
之
人
數
在
五
百
人
以
下
看
，
除
進
口
外
，
鈞
、
好

設
太
小
門
馴
處
@

每
情
入
敏
和
五
百
人
以
上
耘
，
←
棍
，
卅
一

-
H五
十
人
，
或
址
(
一
零
吹
p

惚
添

設
太
平
門
一
處
。

照
第
一
人
一
六
條
之
規
定
，
須
持
關
太
平
鬥
山
川
路
淆
，
址
(
一
寬
皮
至
少
須



各
部
之
大

h
r
可

Ifr 1-: 

i可
寬

如
道
寬
現

愣
梯
寬
-
m

?聽

并

路

第
一
八
五
條

5
U
V
4
1、
L、
-
K
K

C

于
/
/
和

第
一
八
七
條

的
一
人
人
條

封
口
→
1
、

L
K


AFf/ji 
m昕
一
九
0
條

一
一)
.
0
公
尺
。

如
每
層
分
隔
為
吼
叫
部
份
，
而
‘
小
相
迫
通
莉
，
川
每
部
份
應
各
有
太
-
↑

目
可
』
。

如
屬
包
廂
，
則
每
間
憔
蓓
一
通
過
泣
，
以
遼
太
小
門
。

前
兩
門
通
築
之
太
平
門
，
平
一
少
須
淨
覓
一
﹒
五
公
尺
。

觀
眾
所
能
望
見
之
鬥
o

非
為
火
警
山
路
之
川
矜
P

憔
照
太
小
鬥
L
I
J
給
式

用
「
此
路
不
通
」
字
樣
標
明
芝
，
。

的
項
必
獎
之
過
道
，
寬
度
不
符
狹
於
所
連
過
芝
太
小
門
。

前
項
拉
築
肉
縷
枷
之
，
寬
度
，
至
少
須
一
﹒
三
公
尺
，
通
達
能
容
五

.
H入

以
土
之
棲
面
者
，
應
布
滯
寬
一
，
五
公
尺
。

前
項
建
筑κ
肉
之
電
梯
及
體
梯
，
均
應
間
以
防
火
材
料
築
成
之
牆
壁
。

觀
眾
座
恢
，
不
符
部m…
於
入
一
﹒0
公
分
(
從
前
面
椅
背
最
至
後
國
椅
背V

P

每
排
不
付
過
十
六
座
，
靠
近
牆
壁
衍
，
每
排
圳
特
過
入
座
。
其
兩
端

所
通
之
意
道
p

長
不
過
六
-
0
公
尺
莉
，
不
符
狹
於
一
-
0
公
尺
p
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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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欒建等院戲

攬
合
旁
太

平
鬥

戲
-
A
U
固
則

助
失
牆

數化
提
心
中

佈
最
儲
範

主郵電

a培

串通f(

開

第
一
九
一
條

第
一
九
三
條

有:

的
一
九
三
條

第
一
九
四
條

第
一
九
五
條

過
六
-
0
公
只
有
p

每
加
長
一
﹒
五
公
尺
，
寬
度
應
放
寬
五
公
分Q

此
項
座
位
裝
缸
，
均
須
問
定
p

不
符
隨
一
九
息
移
動
﹒

走
道
上
p

不
符
裝
布
矮
們
、
棚
欄
、
摺
椅
等
物
，
以
兔
妨
礙
通
行
。

戲
台
兩
旁
須
另
胸
太
小
門
。

凡
經
規
定
須
川
防
火
材
料
尬
築
芝
戲
院
，
其
戲
台
周
間
，
須
築
防
火
牆

p

高
山
犀
面
一
﹒
0
公
尺
。

此
項
防
火
牆
上
，
必
須
閉
關
之
鬥
戶
、
均
應
裝
有
防
火
門
。

戲
暮
應
用
防
來
材
料
製
造
，
遇
有
夾
心
骨
干
了
須
能
自
行
放
下
，
所
布
材
料

、
機
闕
，
均
須
經
工
務
局
核
定
。

化
裝
-
2七
不
符
殼
於
戲
台
之
下
，
須
布
適
當
之
商
戶
及
太
小
門
。

佈
景
儲
藏
軍
凹
周
之
峙
，
須
作
二
五
公
分
，
誰
裝
設
防
火
們
窗
，
其
地

板
亦
應
用
防
來
材
料
構
造
。

的
項
控
築
內
之
電
燈
總
開
闊
，
際
裝
設
於
明
顯
之
處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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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欒建等院戲

太
-
小
龍
一
蝸

太
平
水
相

公
肘
倆
一
叭

﹒
也

，
才
且
，

恃

放
映
空

放
映
墊
付

第
一
九
六
條

寫
了
也
七
築

天
t
i
-
-
j
r
t

們
H
f

第
一
九
八
條

第
一
九
九
條

的
二
O
O
條

第
二
。
一
條

前
項
你
也
築
內p
應
裝
殼
對
徑
六
.
0
公
分
之
太
小
龍
頭
p

服
的
問
幸
規

定
辦
理
。

戲
台
、
化
裝
宅
、
住
口
崇
毛
、
電
影
放
映
毛
內
，
須
各
俯
滅
火
機

p

成
太

小
水
桶
。

的
項
建
築
內
，
憔
殼
仿
合
於
衛
生
之
男
女
廁
所
。

影
戲
院
肉
之
山
州
入
要
泣
，
須
裝
地
艙
，
俾
觀
眾
於
黑
暗
巾
，
能
辨
明
路

徑
。

電
影
放
映
卒
，
至
少
須
高
三
﹒
五
公
尺
。

裝
設
一
機
右
，
其
深
度
、
寬
度
至
少
各
一
﹒
入
公
尺
。

裝
設
兩
機
者
，
應
加
寬
0
.
六
公
尺
。

牆
冉
、
房
頂
等
，
悉
川
防
火
材
料
格
造
之
。

電
影
放
映
這
之
鬥
P

應
用
防
火
材
料
構
造
，
並
裝
彈
簧
或
滑
糖
，
俾
彷

自
行
向
外
啟
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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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喚起等院戲

放
映
宰
你

設
指

的
一
-
O二
條

映
機
的
面
之
放
光
及
暸
望
洞
，
一
小
扑
火
於
一
九

0
公
分
見
方
p

並
伯
被
裝
布

防
火
小
鬥
'
油
火
做
一
一
月
時
能
自
行
關
閉
。

此
項
放
映
毛
肉
，
應
布
流
通
心
法
戶
以
立
設
備
，
帶
一
除
屯
給
外
，
不
准
安
垃

﹒
山
山
品
川

u﹒
旬
之
λ
'僻
、
2

氏
圳U
F
T本-
b
f
w
r
J
圳
.
/
4

5~ 



物欒憩彎處事辦及投敵

特
h
H
W
H
K
K
J

汁
T
，

r
f
t也
q
A
g
q止
舟
，

質
特
征H
積

此
瞥
m
M時

伶
俐
三
。
一
三
條

第
二
O
凹
條

第
一
一O
五
條 第

七
章

貨
棧
工
廠
商
店
及
辦
事
處
所
等
建
築
物

凡
工
廠
、
高
店
P
M
從
辦
事
處
所
，
表
在
川
所
或
凹
惜
以
上
看
，
其
全
部

tr 

控
築
p
a
憾
用
防
火
材
料
p

若
干
從
三
層
或
一
-
一
卅
以
，
必
矜

p

其
艘
捕
、
過
趟

，

1几
位
非
問
問
隔
牆
，
均
你
以
防
火
材
料
構
造
@

汽
車
行
或
製
造
易
於
燃
燒
物
品
之
工
椒
，
址
(
位
杖
、
一
↑
琪
、
俯
身
，
均

刻
認
以
防
來
材
料
。

凡
貨
棧
容
箱
，
如
過
五
七
O
O
立
方
公
氏
衍
，
人F

e
體
尬
築
你
用
防
火
材

4

斗
'
，

學
h
q
r、

貨
棧
內
每
閑
之
內
含
箱
，
過
問
一
-
O
O
立
力
公
尺
淆
，
惚
添
築
防
火
躺
間

隔
乏
。
此
項
防
火
梢
k
p

村
問
殼
一
們
或
取
川
，
悅
各
門
併
合
之
寬
皮

，
不
符
超
過
防
火
牆
長
皮
之
心
'
，
帶
一
須
在
門
乏
兩
面
，
裝
設
防
家
門
。

的
項
怨
築
p

除
貨
棧
外
，
如
面
精
超
過
二
人0
.
。
立
方
公
尺
者
，
每

辟
概
須
布
來
警
出
路
兩
處
。

B J)9 



物鎮遠等處事辦及棧廠

樓
梯
寬
民

過小A
J中
聽
一
蝸

第
二
O
六
條

道、

第
二
O
七
條

第
二
0
人
條

工
廠
及
工
場
之
門
戶
，
應
向
外
間
。

前
項
控
築
p

全
恃
髏
梯
為
來
警
出
路
右
，
其
每
層
接
梯
合
併
之
寬
度
須

依
照
下
列
之
規
定
:

(
甲
V每
有
人
針
、
一
﹒
五
公
尺
寬
，
每
向
一
婿
，
每
百
人
加
寬0
.

一
五

公
尺
。

(
乙
)
坊
犀
全
部
，
如
用
防
火
材
料
構
造
右
，
每
百
人
須
一
﹒0
公
尺

寬
，
每
向
一
婿
，
每
百
人
加
寬
0
.

一0
公
尺
。

(
阿
)
如
土
項
人
數
，
難
以
確
定
時
，
應
以
每
人
不
符
過
四
小
方
公
民
p

為
計
算
人
數
之
依
據
。

前
項
建
築
內
，
通
達
太
小
門
、
太
小
梯
等
之
泌
道
，
其
寬
皮
應
照
第
二

。
六
條
辦
m叮•• 

前
項
建
築
P
U
H川
及
-
1婿
，
或
答
有
有
人
以
L
L

淆
，
應
設
置
太

4

小
龍
頭
，

或
他
項
消
防
設
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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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築建等處舉辦及棧篇長

酬

m 

第
二
O
九
條

工
廠
內
各
工
作
場
所
，
須
有
充
份
之
光
線p
荐
一
劫
、
加
以
適
宜
之
分
布
。

的
項
建
築
內
，
憔
備
合
於
衛
企
乏
男
女
廁
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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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築態等池泊棧油

、' 

油
棧
構
造

肪
油
陸
自

流
通
告
拭

泊
持
距
離

泊
池
僻
也

第
二
-
0
條

第
二
一
一
條

第
二
三
一
條

彷
二
三
一
條

第
二
一
間
條

第
一
二
五
條

第
八
章

油
棧
油
池
等
建
築
物

沁
棧
須
用
防
火
材
料
構
造
，
其u俏
皮
以
一
層
為
限
。

泊
棧
之
在
日
一
且
應
標
明
於
屋
外
，
草
除
察
的
悄
形

F

適
用
下
列
辦
法
之
一

，
以
防
沁
料
溢
出•• 

(
甲
)
州
市
最
低
部
份
圳
市
屋
外
地
區0
.
亢
公
尺
。

(
己
)
M
A板
位
於
注
外
地
區
0
.
亢
公
尺
。

(
一
內
)
犀
外
口
刀
闊
以
稍
一
詞
，
或
土
糙
，
或
兩
者
游
川
。

沁
棧
的
任
何
部
份
釗
能
充
份
疏
通
空
氣
。

各
沁
棧
之
川
從
沁
棧
血
(
附
鄰
什
裕
地
Z
m
p
其
距
離
不
符
小
於
各
技
泊
棧

最
小
尺
寸
之
一
午
，
、
亦
不
利
小
於
七
，
五
公
犬
。

消
棧
典
公
路
迫
及
鐵
路
海
空
間
介
線
之
阻
雄
，
不
符
小
於
二
0
公
尺
F

油
池
估
測
川
防
火
材
料
怯
造p
拉
姆
俯
布
通
氣
孔
p

戌
保
險
閉
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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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築建等泊油錢油

油
池
頂
載

重企
圖
構
造

油
站

油
池
仰
躺

油
池
距
離

第
二
一
六
條

第
二
一
七
條

悄
悄
三
一
八
條

第
二
一
九
條

消
消
之
荊
州
，
至
少
須
能
承
載
每
小
方
公
尺
(
水
平
面
〉
二
0
0
公
斤
之
前

載
。

金
屬
構
造
之
洲
地
，
除
涂
七
刷
防
銳
物
品
，
其
接
縫
之
處
，
挖
掘
釘
鍛
填

恢
p

務
使
跡
于
八
街
。

泊
地
須
間
以
躺
詞
，
或
土
坡
、
做
其
數
目
，
和
問
個
以
內
有

p

亦
結
成
組

閣
繞
，
閣
牆
攻
關
從
肉
之
內
仆
積
與
山
泊
在
積
乏
比
例
如
下

•• 

油
地
種
類
容
藉
此
例

沁
沁
池
至
少
了
比
一

蜈
油
地
至
少
一
吃
一
一

柴
油
或
消
洲
地
至
少
一
比
問

間
捕
或
間
挂
乏
排
水
管
，
須
備
有
附
關
p

設
於
給
提
外
面
;
除
排
水
時

間
外
，
的
別
緊
街
封
閉
。

各
油
泊
之
間
，
及
沁
地
與
泊
棧
成
耽
鄰
慕
地
之
間
，
其
距
離
適
川
下
去

之
規
定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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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築建等池油錢油

. 

溫
放
油
料

一
一 一七 五 一

C 01 五 01 五 O 五 公 油

O O O O O O O 
O O l O O O O O 池

O 010 O O O O 
容

一 O O O 以 以 以

JJ. 叫阿以干干，下 升積

一一--'-一一-一-一-

公 最

一
-四祖.

五 一 九 /、 凶
“‘. 

-'" 

距• . . . . . . 
O O O O 五 O 五
O O O 尺 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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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三
0
條

第
二
三
一
條

油
地
公
路
邊
及
鐵
路
浮
牢
一
界
線
之
距
離
，
不
符
小
於
二
0
公
尺
。

權
放
油
料
，
須
用
合
式
之
抽
油
機
與
聯
接
乏
管
子
，
以
防
油
料
或
其
揮

發
之
氣
質
與
造
氣
接
觸
。



物樂建等地油投油

岫
油
機
間

關;111 
池

11;'-1 
f是

防
究
設
備

油
性
電
偕

管
理
規
則

第
二
二
二
條

第
二
三
一
片
條

的
二
二
四
條

彷
二
三
五
條

第
二
二
六
條

拍
油
機
F

憔
於
跎
機
較
遠
之
處
裝
設
關
間
，
以
便
遇
警
時
可
立
郎
悶
悶

，
所
有
輸
油
管
，
亦
應
一
律
裝
設
閉
關
。

凡
各
公
川
悄
地
仙
也
築
地
之
四
周
p

忽
必
築
一
公
尺
…
的
之
土
從
一
道
p

刊
究

項
寬
度
為
一
公
尺
午
，
兩
邊
坡
皮
特
卅
一
比
二
;
相
鄰
之
沁
池
尪
築
地
，

衍
僅
組
提
一
道
、
以
資
隔
離
。

油
池
、
油
棧
須
有
充
分
之
消
防
設
備
，
各
房
屋
內
適
話
地
點
，
你
俯
適

川
乏
滅
火
器
及
﹒
充
分
乏
黃
沙
。

泊
棧
內
所
裝
電
路
p

應
用
雙
婿
玻
璁
罩
，
其
外
辦
並
隱
密γ小
透
氣
，
所

有
閉
關
及
保
險
鉛
絲
，
均
應
裝
在
屋
外
，
街
閉
於
不
透
氣
之
箱
間
巾
。

「
禁
止
吃
姻
」
牌
及
重
要
管
理
規
划
，
一
隊
張
貼
於
泊
棧
內
醒
目
芝
處
。65 



物築建棚奶牛

地

E古

戰布牛
舍
大
小

牛
會
高
度

牛
A有
刀
向

第
二
三
七
條

備

心
U
V
a
J
J一凡
、k
k

/
'
，
』
』

-
-
j
e
A
P

世

ι
-
E
J
h
.
a
.
-
u
c
t
 

訂
了
一

-
Y
M
叫

第
一
一
元
。
條

的
一
-
J一
一
條

第
一
-
J
y
a條 第

九
章
牛
奶
棚
建
築
物

牛
奶
棚
怨
築
地
點
，
甘
心
問
周
附
泣
不
約
有
先
水
一
洪
。
亦
不
應
靠
近
其
他

常
生
蚊
繩
之
地
。

牛
奶
棚
應
有
小
舍
、
牧
場
、
飼
料
肘
威
主
、
拌
料
京
、
裝
奶
，
一
杰
、
職
工

宿
舍
及
廁
所
等
設
備
。

飼
料
的
盯
藏
主
及
拌
料
，
以
吠
，
份
與
牛
舍
快
速
仙
也
築

9

位
門
戶
‘
小
付
直
拷
問

過
;
藏
切
本
應
與
裝
M
W川
月
十
接
連
必
築
F

恰
與
牛
舍
一
鈞
、
有
二
十
公
尺
以
外

，
才
十
公
尺
以
肉
Z
m
離
-
P
K餘
職
[
宿
舍
花
廁
所
等
，
與
其
他
房
，
佳

，
…
隱
有
一
史
遠
之
距
離
。

仆γ
含
芝
大
小
，
除
以
牛
隻
乏
多
少
為
比
例
，
每
小
所
佔
地
仗
，h
f一
少
須

有
二
百
立
方
公
尺
;
其
餘
各
穗
房
尿
，
隨
其
需
要
。

小
舍
與
藏
奶
(
五
七
、
裝
的
，
只
丸
，
白
地
面
主
坊
籠
，
均
不
符
低
於
三
公
尺
。

牛
舍
立
朝
東
、
阿
拉
造
，
就
切L
X
K
與
裝
奶
川
平A
I朝
南
、
北
，
其
間
則
川
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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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樂建棚奶牛

-p~fzL 
Z
A
“
A
叫
阿
拉

牛
舍
門
街

?
d
y
s主
祖
冉
立

tFaFErbfJK 

必
三
J
a一
→
一
條

的
二
J
.凹
條

俗
之
一
三
五
條

須
自
有
至
少
三
公
尺
之
﹒
空
地
。

牛
舍
肉
，
每
雙
噸
位
，
除
川
械
、
直
鐵
杆
分
隔
，
其

U
H川
皮
至
少
須
有
一
﹒

三
公
尺
，
分
成
兩
行
，
中
間
的
川
一
定
泣
，
以
便
打
掃
帳
，
兩
旁

-
1悶糞
游

各
一
泣
，
小
位
前
各
設
一
食
槽
，
與
外
精
川
另
的
一
走
道
，
怨
恨
料
之

I
'
.

。

牛
舍
門
悔
，
均
應
向
外
間
，
街
叫
叭
叭
笠
少
咪
地
一
﹒
一
一
公
尺

p

川
自
此
一
去
少

一
﹒
五
公
尺
，
向
﹒
之
總
面
梢
，
不
付
小
於
坊
，
保
國
純
十
分
之

J
-
P
H頃

，
h
L針
、
裝
，
刊
槳
氣
宅
、
城
仍
京
、
裝
奶
川
朵
花
廁
所
，
共
商
乏
總
面
積

y

小

符
少
於
一
切
犀
面
積
間
分
之
一
。

r
r
b
1
9花
几
廿
矢
，
是
几
句
」
丘
之
-
o
a
f
-在
砍
去
，
仁
、
也
面
勻
益

H
K

也
必
L

f
d
b

之

H
商
品L
q
d
J
/

川
月
月

1
)
)
j
i
-
-

間

i
-
k
h
f
f
y
i
v

他
不
冷
水
材
料
，
問
風
花
胎
加
做
明
海p
小
舍
地
回
應
創
小
方
給
F

以

利
牛
隻
行
走
p

並
怯
較
附
近
除
商
品
仇
十
瓦
公
分p
藏
奶
室
及
裝
的
玄

內
牆
四
周
F

加
做
一
﹒
正
公
尺
川
的
水
泥F
或
他
其
小
冷
水
材
料
之
謎
妞

，
誰
做
一
令
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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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築建棚奶牛

牧
喝
面
積

自
東
京
龍

頭

第
二
三
六
條

第
二
三
七
條

第
二
三
八
條

第
二
三
九
條

牧
場
面
積
，
至
少
須
與
牛
舍
面
積
相
等
。

凡
布
自
來
水
地
段
內
牛
奶
棚
F

每
川
一
坊
足
至
少
憾
裝
白
，
來
水
龍
的
圳
…

具
。

第
十
章

68 

附
則

水
-
M則
如
有
求
諜
一
仇
恨
h
H
J
F
付
出
r

務
局
主
准
市
政
府
，
修
正
之
。

水
規
則
自
市
政
府
公
佈
之
H

施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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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正
管
理
悅
造
業
規
則

ï1f 1Úi 三三
政 /A
府(二

核內年
轉得一
項Jl
內敷衍
政寸工政
部經院

提叫i著
r:":Î~;'~ I巳
)公

~T 
~~ 第

二
條

-
7耳

a
a
J
b
k
a

j斤
扎
河
一

-
A
H
V

-
V
-
2
-
a
i

戶
h

L仲
川A
N
F
A
H
V

咚~，，~.. .!T"")丸，

t.H !A~ 

六五

條條

QJJ 現建造營理智ll: f" 'Æ 

第
七
條

條

仿
造
業
之
管
m
除
依
法
令
別
有
規
定
外
怯
依
照
本
規
划
之

規
定

本
規
則
闊
別
稱
仿
造
業
的
科
研υ往
築
與
L
L水
工
程
之
仿
造
廠

尬
築
公
司
此
共
他
同
類
做
肉

都
川
造
業
主
叭
叭
機
闕
，
一
伙
小
，
以
九
份
內
政
部
在
中
刊
怨
往
攻
蚣
，
一
代
市

為
王
務
川
未
炭
工
務
川
者
悠
山
政
府
，
一
仙
似
為
縣
此
你

凡
為
仿
造
業
品
恢
於
間
業
前
向
地
方
主
管
尬
築
惋
關
持
論

發
認

m
u
m心
業
之
聲
記
分
結
川γ
乙
…
內
于
問
等

凡
持
請
在
記
結
叫
，
等
衍
站
業
之
一
揪
出
一
鈞
、
有
五
吋
肖
元
以
上

之
瓷
水
放
具
有
左
列
各
峽
交
給

一
、
作
尚
有
乙
呼
聲
品
在
承
辦
王
科
累
計
泌
二
?
冉
一
兀
共

小
至
少
乍
奴
主
(
叭
叭
各
諸
行
市
主
仔
他
挺
機
關
登
載
於

工
耗
記
就
表
者

一
了
的
川
站
一
做
川
成
代
表
入
一
叭
叭
經
濟
沛
核
准
格
記
符
土
木
或

必
築
科
工
業
技
仰
者

凡
結
論
神
情
詞
為
乙
等
營
造
業
之
一
做
一
向
須
有
二
百
五
十
前
元

以
上
之
瓷
水
並
具
有
，
在
列
各
別
交
偽

一
、
作
側
有
州
等
登
站
就
承
辦
工
程
是
計
沁
八
吋
再
一
兀
共 第

八
條

T
J
L

往
來

，h
J
H
刀

J
J
J
L
U

布

L
』
-
喂

，
旬
，
←
，
句

I

第
十
一
條

巾
，
予
一
少
半
奴
主
給
各
茲
衍
市
主
仔
越
欒
機
關
報
載
於

主
和
前
故
去
考

二
、
仿
造
一
版
此
成
代
表
入
一
做
一
叭
叭
抑
郁
核
准
程
前
為
正
木
或

越
築
科
工
業
技
師
(
副
)
者

凡
峰
站
在
一
品
店
圳
等
仿
造
束
之
一
概
必
須
打

J
巨
品
元
以
上

之
瓷
水
放
具
有
亢
列
女
格
之
一

一
、
作
似
有
丁
字
神
情
品
誰
法
辦
主
程
累
計
滿
一

-
r川
心
的
元H
f

從
各
一
一
齊
市
主
仔
也
築
織
關
登
載
於
一

L
m
村
記
拔
卜h支

付
悴
，
仁
水h
v此
建
梁
玉
純
收
務
三
年
以
土
成
績
飯
良
經

叫M
m
有

二
字
，

2
.
K

立
足
℃
泣
，
、
吭
吭

-
T
心
支
能
接
沾

A
-
3
L
L
K
h
此

'
扣

-
H
h
v
-
J
r
p
4
1
;、
l
j
G
郁
占
干

-
m
u
-
-
ι
f
、

i
-
h
i
-
-
h
v
4
A

一
一

/
-
1

，

必
築
技
師
(
州
州
)
有

凡
叫
作
川
州
叩
門
叫

.. 
沾
一
心
丁
字
的
，
川
店
業
之
版
向
一
次
有
一
扎
十
心
的
元
以

.. 
VL 

之
瓷
水
花
具
布
拉
列
各
圳
扎
在
怖
之
一

一
、
汁
，
收
辦JI
m村
山
三
年
以
卜
心
將
持
則
以
什

二
、
仿
造
一
版J

J的
或
代
本
入
有
承
辦
-
1性
之
純
收
能
力

h
u
w
心
想

成
一
絲
川
菜
咐
入
以
土
刊
吼
叫
什
有

仿
造
一
概
向-
2、
一
土
科
技
師
石
衍
川
時
侃
侃
共
他
川
叭
叭
臘
肉
之

同
等
服
務

灼
的
逃
荒
持
前
往
站
時
除
由
一
仿
造
一
肌
肉

h
v此
代
表
人
叫
仙
一
具
川
崎
前

巾A
U
-
-
份
州
川
流
方
一
份
持
治
入JJ寸
乍
身
糾
斤
一
一
一
以
沾
沾
地

方
主
仔
尬
築
機
關
枝
特
行
主
管
起
築
機
關
心
帶
有
接
站

的
盯
八
海
作
啥
叫
克
(
仇
殺
行
此
悅
之
市
主
管
建
築
機
關
行
之

} '‘‘ .. aR 



則煩.~治營型管正修

第
十
二
條

治
十
三
條

布
L
S
叫
泉

州
，
E

』

F
I
t
-
-
t

第
十
五
條

第
十
六
條

前
條
聲
論
者
應
載
朗
克
列
事
情
氓

一
、
營
造
公
司
或
城
之
名
稱

一
一
←
廠
反
事
務
所
臨
別
在
地

一
一-
1將
坪
，
或
做
主
之
姓
名
履
歷
及
性
址

凶
、
主
任
枝
，
州
之
姓
名
版
陸
及
性
址

五
、
內
，
你
組
織

六
、
貪
心
人
成
制

七
、
業
務
飽
問

孔
、

1
立
早
日

A
r
d
-
A

弋

J
d
'

誰
叫
芯
梁
之
叫
你
證
入
以
合
於
﹒
布
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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隻
兩
位

以
便
打
掃
條

正

上
海
市
工
務
局
重
印

刪
去

六
公
一
煌
厚
之

除
不
作
居
往
之
用
者
外
，

樑
身
或
柱
高

時
力
，
剪
力
，

柱
之
一
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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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φ
W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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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人
以
下

不
符
淺
於

三
層
以
下

裝
設
防
火
門

每
偉
民
牛
位

條
字
刪
去




